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瑀律師

訴訟參與人  余遠明  （住所詳卷）

代  理  人  范振中律師         

            陳俐螢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

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63號、113年度偵字

第54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

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

91條定有明文。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

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

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第二審法

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

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

法院之判決，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條亦有明文，明示

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結果。從而，第二

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的立場，審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

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因違反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致生事實認定違誤，或量刑逾越合理公平之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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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顯然不當等情事。是以，第二審若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

新認定事實，而係本於事後審制之精神，就原判決所適用之

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記載事實欄之必要。而本件

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被告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傷害罪、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各處有期徒刑10

月、無期徒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

亦未重新認定事實，僅就原審判決適用之法令有無違誤進行

審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毋庸記載事實。

貳、檢察官之上訴意旨

一、關於被害人謝瑞鈺部分

（一）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以右手『拳頭』『反握』

本案彈簧刀方式，朝謝瑞鈺之頸部、頭部揮擊數次，造成

謝瑞鈺受有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

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較本案起訴書增加了「拳

頭」2字，似認為被告攻擊謝瑞鈺時之持刀方式，係手握

刀柄，刀尖朝上，刀刃在虎口之上方，以握著刀柄之「拳

頭」揮擊謝瑞鈺，並非以刀尖朝謝瑞鈺揮擊，然原判決就

被告殺害死者之方式認定為「以右手『正持』本案彈簧

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

下…」，就首揭持刀「正握」方式為相同之敘述，判決前

後並不一致。蓋無論係持刀以刀尖自下方向前朝他人之臟

器部位刺擊，或持刀以無刀刃之拳頭由上往下朝他人頸

部、頭部揮擊，應均係以「正握」之方式持刀，然原審判

決卻為不同握刀方式之記載，不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

且無論是「正握」彈簧刀以刀尖朝他人臟器部位刺擊，或

是「反握」彈簧刀以刀尖由上往下朝他人頸部、頭部揮

擊，均有可能致生他人死亡之結果，對侵害他人法益所生

之危險，並無二致。

（二）原判決認被告對謝瑞鈺部分僅能證明有傷害犯意，顯然認

定被告自開始攻擊謝瑞鈺起，至攻擊死者結束止，其持刀

方式均係前述「正握」，否則不會有「以握住彈簧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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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頭』揮擊謝瑞鈺」之記載。然依原判決附表編號36所

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5秒至第46秒之

畫面可知，被告於衝突之初以右手持彈簧刀將刀刃彈開

時，確係以「正握」方式持刀欲攻擊，嗣謝瑞鈺逃至馬路

上後，依原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1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

像檔案時間第4分51秒至第4分52秒之畫面，被告右手疑似

更換握刀方式，而同檔案時間第4分52秒至第4分53秒之畫

面，被告在馬路上自後方朝謝瑞鈺之頸部由上往下揮擊

時，因謝瑞鈺閃躲而未刺中，此時被告持刀之右手抬起

時，虎口上方並無刀刃，而被告相同之動作之畫面，另以

原審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角度

觀察，該檔案時間第4分53秒時，可見被告之刀尖朝下，

刀刃在小指下方，此時持刀方式已改為「反握」，而原審

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1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

第4分53秒至第4分56秒之畫面，被告趁謝瑞鈺遭被告之其

他同夥追打之過程中，疑似再以左手協助右手改變持刀之

握法為「正握」，之後以刀刃朝謝瑞鈺之頭部揮擊，惟因

謝瑞鈺向前竄逃並轉頭閃躲而未擊中，此亦可由原審判決

附表編號35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

59秒畫面可見被告所持刀刃係在虎口之上方，而被告之後

仍持續朝後退之謝瑞鈺之頸部以刀刃揮擊，直至余奕杰介

入將被告推倒，被告起身以手中「正握」之彈簧刀往余奕

杰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致余奕杰倒

地而死亡。是依上述現場監視器影像之勘驗結果可知，被

告趁謝瑞鈺遭其他同夥追打之際，隨時伺機改變持刀之握

法，並以刀尖及刀刃朝謝瑞鈺頸部、頭部等致命部分揮

擊，然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

頭」揮擊，難認與客觀事證相符，而有認定事實不當之違

誤。

（三）依現場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可知，被告於遭謝瑞鈺揮拳

後，即拿出隨身攜帶之彈簧刀並彈出刀刃，緊追謝瑞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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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揮擊，倘被告本意係欲以「拳頭」揮擊，又何需拿出

彈簧刀並彈出刀刃？況該刀之刀柄僅10公分，以正常成年

男子之手掌握住，機乎可含蓋全部刀柄，被告不可能有空

間可露出些許刀柄以敲擊謝瑞鈺，故被告實無將刀刃彈出

後再手握刀柄並將刀刃朝向自己而以拳頭揮擊謝瑞鈺之必

要。原審判決認被告僅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

擊謝瑞鈺，難認與論理法則無違。再者，依勘驗結果可見

被告先以右手揮擊謝瑞鈺頭部，經謝瑞鈺以右拳反擊一下

後，被告之2名友人隨即上前欲追打謝瑞鈺，謝瑞鈺見狀

立即轉身往馬路竄逃，雖經他人拉扯仍極力往前掙脫、閃

躲，被告並無原審判決所述有任何在謝瑞鈺背對且「毫無

防備」之情形下，持刀朝謝瑞鈺頭部攻擊之機會，反而依

客觀事證足認被告在謝瑞鈺不斷逃脫、後退之際，仍持續

持刀朝謝瑞鈺揮擊，且集中在頸部、頭部等致命部位，其

主觀上有殺人故意甚明。原審判決先不當認被告僅以握住

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再以謝瑞鈺受傷狀況

均為皮膚表淺傷勢，與「拳頭」揮擊可產生之傷害情狀一

致等理由，認定被告攻擊謝瑞鈺係基於傷害意思，難認無

認事用法之違誤。

二、關於被害人余奕杰部分

　　被告於假釋期間數度未報到，經地檢署第4次於112年10月3

日告誡後，旋即於1個月後（即案發之112年11月19日）因誤

認遭挑釁，在光天化日之下，於桃園中壢人來人往道路上，

司法警察在場攔阻之中，執意持刀殺害素不相識之死者，犯

罪後逃離現場又委請他人湮滅兇刀，且被告在原審否認犯

行，無視其行為已被監視器攝錄，避重就輕供稱拔刀自保、

丟刀是為了投案等語，可見毫無反省，再社會化之期待可能

性極低。另請考量被害人家屬在法庭上陳述之意見，於上訴

後改判最為嚴厲之刑（死刑），以慰長靈。

參、被告之上訴意旨

　　關於傷害謝瑞鈺部分，被告及其辯護人表明並未上訴（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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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89頁）。關於殺害死者即被害人余奕杰部分，被告上

訴主張原判決之事實認定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且違誤

顯然影響科刑，應予撤銷：

一、原判決誤認被告對死者有殺人直接故意且殺意甚堅：

（一）被告固以扣案刀械朝死者身體正面刺擊進而導致其死亡，

難辭殺人罪責，惟被告與死者無宿怨，案發當日因細故而

由口角齟齬演變為肢體衝突，然此等刺激尚難想像被告因

而產生「必」除死者而後快之堅定殺意，另觀被告最終係

於未受有效阻擋，且死者亦無明顯出血等外在徵狀之情形

下自行結束攻擊，過程中非係以擰轉刀械或刺入後繼續施

力、壓迫刀械等更具危險性方式攻擊，可徵被告無「必」

致死者於死之意，另若死者最終死亡係被告自始預期且積

極促成之事，則被告自應知悉事態嚴重，焉可能在現場滯

留達數分鐘而非立即逃離？被告所為雖應嚴加非難，然原

審法院遽認被告基於堅定之直接殺意殺害死者，實有誤

會。

（二）本案於原審雖有播放卷存監視影像，然係由公訴檢察官主

導證據進行調查，筆錄記載也是將檢察官口白內容登打，

並非由法院分段播放並予關係人及時表示意見，從筆錄僅

可得知檢察官對該證據之主張與詮釋，無法發揮替代勘驗

之證據方法效果，爰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影像【檔名：（自

107）中山路、大同路_1_5（廣）全景（中山路、大同路_

00000000000000】，證明被告於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

自行結束攻擊並在現場滯留數分鐘，此與被告上訴主張係

基於間接故意違犯本案具有關連性，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

3條之2規定審查調查證據之必要性，且原判決認定之殺意

堅定、有直接殺人故意等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有經驗上之

扞格，構成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因事實錯誤

而有撤銷第一審判決之情況。

二、原判決事實認定忽略死者將被告推倒後，尚有出拳試圖毆擊

被告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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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經過係死者將被告推倒並出拳試圖毆擊被告，雖因員警

攔阻而未確實打到被告，然死者當時確非僅如原判決所指，

僅將被告撲倒在地而已（此部分經過可參檔名「00000000_0

00000_0000_0000x0000x00」影片檔，檔案時間1分14秒至1

分19秒處），原判決只認定被告遭死者推倒在地，與客觀事

實不符，此項基礎事實之誤認，對被告之惡性造成過度負面

評價，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事由（行為時所受刺激之量

刑因子）未經審酌，難謂於量刑結果無影響。

三、原判決誤認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

　　原判決固指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或謂被告歷來供述

均稱沒有要殺害死者，然「沒有要殺害者」、「沒有要致死

者死亡之意思」等言論於法律上之詮釋，不必然等同否認殺

人犯意，且被告於本案中原僅具有未必故意，難謂有直接、

確定之殺人犯意，其心中確實並無致死者於死地之積極意

欲，觀諸本案偵審程序之所有詢（訊）問者，從無一人在被

告稱其沒有殺害死者之意後，為其講解未必故意之概念，或

確認其真實意思，則否能夠純以被告稱其沒有要殺害死者之

意，即謂其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並非無疑。原審法院僅以被

告否認有殺人直接故意之供述内容，遽謂被告始終否認有殺

人犯意，並為不利被告之認定，除與被告在本案中原僅具有

未必故意之真實心理狀態牴觸外，並有證據理由矛盾、未善

盡客觀性義務之違誤，此部分量刑事實之認定與評價，難謂

於經驗與論理法則無違。

四、原審漏未進行量刑情狀鑑定之調查，即對被告科處無期徒

刑，就對被告重大利害關係事項有應調查未予調查之違法，

且本案有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科刑情狀鑑定之必要：

　　依司法院訂定發布之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法

院於必要時得囑託鑑定人、醫院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精

神、心理鑑定或量刑社會調查報告，以增強法院對被告之認

識而適切量刑。原審法院對被告科以無期徒刑，係以被告有

永久與社會隔離之必要為其依據，卻未委請國內專業人員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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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量刑情狀鑑定等方法對被告之性格、犯後態度、再犯風險

等行為人事由進行平衡性調查，致國民法官法庭僅於該以被

告犯罪史、假釋未報到史等單線性敘事之結構建構出之犯罪

人形象呈現於法庭，國民法官法庭即無從透過「犯罪史」以

外之角度認識被告，易對被告之人格形象趨於完全、負面之

評價，或對被告之危險性與再犯之風險產生高估，而導出重

刑結論，應認原審有漏未就對被告有重大利害關係之事項調

查證據之違法，其所為量刑自失所附麗而不應維持，且本案

確有由專業團隊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輔助法院形

成適合量刑判斷之必要，核有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6款

例外得調查之狀況，爰聲請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科刑情狀

鑑定，並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

肆、原審之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不

當或違法情事：

一、關於被告傷害謝瑞鈺部分

（一）原判決依憑國民法官法庭當庭勘驗案發地點多角度之監視

器畫面以及卷內各項證據資料，敘明被告與謝瑞鈺最初發

生口角地點為KTV大門口，斯時可見被告手持本案彈簧

刀，然並未於謝瑞鈺背對且無防備之情形下即持刀朝其頭

部攻擊，反而在馬路上才開始揮刀揮擊，且被告與謝瑞鈺

之間距甚小，持該刀刺擊謝瑞鈺並非難事，被告卻以揮擊

方式為之，考量揮擊與刺擊在於前者持刀揮舞意在使被害

人受表淺傷勢、後者則係將刀具或銳利物朝人刺入造成穿

刺傷，兩者下手強度不同，被告非以具高度可能致命之刺

擊方式攻擊，而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此與謝

瑞鈺受傷狀況為皮膚表淺傷勢之情狀一致，被告在追擊謝

瑞鈺之30秒期間有數次近距離攻擊機會，惟仍以揮擊方式

攻擊，即難認其行為係基於殺人故意，應係出於傷害犯意

而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核原判決此部分犯

罪事實之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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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察官雖主張原判決認被告基於傷害故意而以握住彈簧刀

之拳頭揮擊謝瑞鈺，其事實認定與客觀事證不符，亦違反

論理法則。然而：

　　⒈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

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

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

決，國民法官法第91條、施行細則第300條分別定有明

文，已如前述。是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

尊重國民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原審判決

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

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

文。所謂「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

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始足當之，施

行細則第305條第2項亦有明文。至於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

據評價、適用法則之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

不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施行細則第305條立

法說明第2點意旨參照)。又所謂「原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係指如無違背經驗法

則或論理法則，即有作成與現存判決內容不同之蓋然性，

亦即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與判決內容間有具體之因果

關係，如只有影響判決之可能性，則不屬之（國民法官法

施行細則第305條立法說明第3點意旨參照）。

　　⒉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而殺人

決意乃行為人之主觀意念，此主觀決意，透過客觀行為外

顯，應綜合行為人行為之動機、下手之輕重、次數、兇器

種類、攻擊之部位，及被害人傷勢是否致命、傷勢多寡、

嚴重程度如何等，就外在之一切證據詳查審認，為符合論

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之論斷。

　　⒊依前開說明，本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第92條第1項但

書等規定，就國民參與審判之上訴案件行使審查權限時，

應尊重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客觀事證之事實認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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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經原審勘驗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認被告與被害人謝

瑞鈺在一開始發生爭執之地點（KTV大門口），可見被告

已手持本案彈簧刀，期間謝瑞鈺係背對被告而無防備能

力，當時被告顯有持刀動手之機會，然其卻未為之，直到

在馬路上，被告才開始拿刀攻擊謝瑞鈺、方式為持刀揮舞

（並非致命性的將刀刺入)，且係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向

謝瑞鈺揮擊，期間（30秒內）雙方有多次近距離接觸機

會，被告猶以揮刀方式實施攻擊，並未直接持刀朝謝瑞鈺

刺入，而被告上開行為造成謝瑞鈺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

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有天晟

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一第365

頁），由謝瑞鈺之受傷狀況均為皮膚表淺傷勢以觀，更證

被告確係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自難認其主觀

上有致謝瑞鈺於死之殺人故意，原判決認被告基於傷害犯

意而為上開犯行，其事實認定俱與卷證資料相合，亦無違

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處，自難認原審此部分論斷有檢

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違誤。至檢察官上訴意旨稱被告在持

刀攻擊謝瑞鈺期間任意改變持刀握法，縱令屬實，仍不妨

礙被告出於傷害犯意而揮舞彈簧刀攻擊謝瑞鈺之事實認

定，亦不足反推被告是基於殺人故意而為前開行為。

　　⒋基上，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指，無從使本院認原審依

證據所為之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及妥當性，而檢察官對於

監視器畫面之評價與原審法院有所不同，亦難遽認原判決

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更無因此顯然影響於判決結果

之情形，是以，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理由並無可採。

二、關於被告殺害死者余奕杰部分

（一）原判決已說明係依憑被告供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

料、當庭勘驗案發地點多角度之監視器畫面，認定被告持

以刺擊死者胸部、腹部等身體脆弱要害部位之本案彈簧

刀，為金屬材質製成，刀刃尖銳鋒利且帶有部分鋸齒狀

（刀刃長約7公分、刀柄長10公分、全長約17公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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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持該刀猛力刺擊死者之胸部及腹部各1次，原欲再刺擊

第3次，惟於死者倒地而作罷，造成死者腹部傷口深度達

皮下組織3公分，胸部傷勢部分因心臟左心室、心尖遭到

本案彈簧刀刺進4.5公分之深度，因而使左側胸腔內大量

出血（出血量約1,950毫升）當場死亡，依上述客觀事

實，可見被告持刀刺擊死者，幾近將刀刃長7公分之彈簧

刀完全刺入其腹部、左側胸部，並造成死者左心室、心尖

處遭刺穿大量出血，堪認被告下手力道猛烈，而人體胸、

腹部內有重要臟器，屬人體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刀猛力

刺擊極易損及重要臟器，使臟器失去運作功能或因此失血

過多而導致死亡結果，被告應當有所認識，佐以被告於原

審審理時自陳：看到死者倒地，不知道他是只有受傷還是

怎樣，因為害怕就把彈簧刀丟掉等語，顯見主觀上對於自

己刺擊死者力道之猛將致其死亡乙節了然於胸，再被告原

欲施以第3次刺擊，因死者倒地而作罷，益徵被告殺意甚

堅，再考量被告與死者之間關係、先前細故糾紛，認被告

主觀上明知持本案彈簧刀朝死者胸部、腹部猛力刺擊將造

成死亡結果，仍持該刀猛力刺擊死者之胸部、腹部致其死

亡，被告刺擊之行為與死者之死亡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應認被告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既遂罪。經本院審

核後，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之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

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二）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並無堅定殺意、僅具殺人之未必故意

（本院卷第52-54、157、200頁）。然而：

　　　被告與告訴人原本雖不相識，但於案發當天因細故糾紛而

衝突，被告在誤認遭謝瑞鈺言語挑釁後，先持彈簧刀揮傷

謝瑞鈺，因死者上前阻止被告並將被告推倒在地後，被告

即持該彈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猛力刺擊各1

下，此情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徵諸被告供稱遭死者推倒後

一時氣不過而犯案（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二》第29

頁），堪認被告確實是在盛怒之下，持刀刃約7公分之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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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刀直接向死者之胸、腹部要害猛力刺擊，而被告既知悉

將刀刃用力刺入死者胸、腹部極易使重要臟器受損並因此

失血過多致死，卻仍為上述刺擊行為，自堪信被告主觀上

有殺害死者之直接故意，並不因雙方前無宿怨舊恨而影響

被告有堅定殺意之認定，亦不因被告持刀刺入死者身體過

程中未擰轉刀械而有異。至被告行兇後縱使短暫停留在現

場，然被告供稱看到死者倒地後「腦袋一片空白」、「沒

有什麼心情」（原審卷第413頁），其在案發後第一時間

未能想到立即因應之措施進而採取行動，客觀上並非不能

想見，自不能僅因被告並未立刻離開現場，即反推其下手

當時不具殺人直接故意。從而，被告所執前詞均不足遽指

原判決認定被告有殺人直接故意乙節，有何違背論理法則

及經驗法則之處。

（三）被告上訴意旨另以「被告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結束攻

擊，且在現場滯留數分鐘」之經過，未據原審勘驗調查呈

現，原審雖有播放影像，但勘驗非如一般案件中由法院指

揮，以分段播放影像、分段製作筆錄及予關係人及時表示

意見之方式進行調查，由勘驗筆錄僅能得知檢察官對該證

據之詮釋與主張，無法發揮勘驗效果（本院卷第157-158

頁）。惟查：

　　⒈按「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

求表示意見。審判長認為適當者，亦得請當事人、辯護人

或輔佐人表示意見」，國民法官法第77條定有明文，其立

法理由謂「證據調查程序之進行方式，既改由檢、辯雙方

自行出證，包含人證、書證、物證之調查均不再由審判長

主導，則對於證據證明力之意見，亦應由當事人、辯護人

或輔佐人自行決定是否個別或一併表示，而毋庸由審判長

於個別證據提示完畢以後，再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1第

1項規定逐一詢問當事人是否表示意見。因此，僅於調查

證據完畢之最後階段，由審判長詢問有無意見，並賦予當

事人、辯護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求表示意見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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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應為已足，爰於本條明定之」。

　　⒉本件係由檢察官在第一審準備程序期間提出調查證據聲請

書，聲請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與警員馮國軒身戴

攝影機畫面（合計5段影像），經原審辯護人表示「沒有

意見」後，原審合議庭認有調查必要而准予調查（原審卷

第183、235、237、240頁）。嗣原審審判長在審理期日先

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結果與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方

法（原審卷第327、330頁），並於調查證據進行前，詢問

「以下將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依照國民法官法第77條規

定，對於證據證明力的意見，原則上法院在個別證據調查

完畢時，不再逐一詢問檢察官、辯護人意見，雙方可自行

決定是否於此項證據調查時即表示意見，或者證據全部調

查完畢後再一併表示」，經檢察官、辯護人一致回答「待

全部調查完畢後一併表示意見」（原審卷第332頁）後，

由檢察官開始就不爭執事項進行證據調查，審判長於上述

部分調查完畢後，即向被告及原審辯護人詢問對證據證明

力之意見，渠等皆稱「沒有意見」（原審卷第332-339

頁），其後檢察官就爭執事項進行證據調查，並當庭勘驗

前開5段攝錄影像畫面，於此部分證據調查完畢後，審判

長詢問對前開證據證明力之意見，被告回答「沒有意

見」，原審辯護人則稱「車子準備離開的畫面距離被害人

有一點距離」、「在KTV門口與打鬥過程中被告有踉蹌情

形，可證當時確有飲酒」（原審卷第339-343頁），可見

被告與其原審辯護人均不爭執原審勘驗錄影畫面之經過，

且上述調查證據程序經核並無任何違法或不當。

　　⒊本案為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對於證據調查係採當事人

進行主義，而國民法官法第73條至第76條分別規定各種證

據方法之調查方式，基於起訴狀一本（卷證不併送）及當

事人進行主義之特性及理念，各該調查方式均由聲請方自

主調查為原則，並依同法第78條規定，於調查完畢後應立

即提出於法院，以完足調查程序，此與現行刑事訴訟法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行卷證併送，由法院提示卷證進行調查，明顯不同。依國

民法官法審理之案件，其調查證據程序之進行方式既由檢

辯雙方出證，對證據證明力之意見亦係由當事人、辯護人

自主決定是否個別或一併表示，則被告及原審辯護人既已

於原審審理期日明示要就各該證據一併表示意見，即不得

謂原審前揭調查方式有何違誤可言。從而，被告上訴指摘

原審之勘驗調查無法發揮證據方法效果，顯非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固以其遭死者出拳試圖攻擊，原審事實認定

有誤（本院卷第61頁），惟查：

　　⒈本案被告持彈簧刀攻擊謝瑞鈺後，死者隨即上前阻止並將

被告推倒在地，而被告知悉持利器刺擊他人胸部、腹部等

處將危及他人之生命安全並造成死亡之嚴重後果，基於殺

人故意以左手將死者之右手隔擋，隨即以右手正持本案彈

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乙情，

係檢察官與被告、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協商後之

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232-233頁），且原審合議庭進行

準備程序時，被告及原審辯護人均稱「（審判長問：對於

不爭執事項有無補充或更正？）沒有意見」（原審卷第23

3頁），其後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開審陳述時起稱「不爭

執事項就如同檢察官所述，這是雙方整理出來，我們都沒

有意見，主要是就論處罪名及如何科刑來辯論」，經原審

審判長詢問「關於本案爭點之意見是否如準備程序所

述」，被告及辯護人亦回答「是」（原審卷第330頁），

而被告在原審歷次程序中皆未提及死者有何出拳試圖攻擊

之舉動，且就前開不爭執事項均未再行爭執。復參諸原審

進行不爭執事項之調查證據程序時，原審檢察官就此提出

「罪責證據調查資料」具體說明（原審卷第332-339頁及

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一》），並經被告及原審辯護人

就前開不爭執事項證據之證明力表示沒有意見（原審卷第

339頁），由此可見原審就上開不爭執事項業已經過合法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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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辯護人雖主張死者另有出拳試圖毆打被告之行為，原審認

定與客觀事實不符。然觀諸被告於原審審理中稱「（問：

跟死者扭打時你覺得他力道如何？）沒有發生扭打，是我

被死者打倒在地，當下我不太確定他的力道多少」、

「（問：你撐住死者左手的時候，他傳達給你的力道如

何？）不是特別明顯，就跟一般差不多」、「（問：你當

時沒有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受到死者威脅嗎？）沒有」等語

（原審卷第412-413頁），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死者有何出

拳試圖毆打自己之舉動，則辯護人此部分主張，難認有

據。何況「死者將被告推倒在地後，被告隨即持彈簧刀猛

力刺擊死者」之事實，既於原審列為不爭執事項，且經合

法調查，而國民法官法就第二審程序係採事後審及限制續

審制之精神，檢察官、被告及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就此事項

均未曾再行爭執，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並以此為認定事實之

基礎為本案判斷，本院認仍應維持原審所認定之不爭執事

項，以體現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立法宗旨與價值，辯護人

主張原審之事實認定有所忽略，指摘原判決誤認本件基礎

事實，並非可採。

（五）關於被告聲請調查證據部分：

　　⒈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為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而得以

實質參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俾得

於審判期日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乃要求當

事人及辯護人應慎選證據，且由第一審法院考量其待證事

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認定之重要性，及該證據對待

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等事項，於妥適調查其必要性後，

決定是否准許調查，宜避免提出內容重複之累積證據，以

證明特定事實等行為，否則就不具必要性之證據調查聲

請，應裁定予以駁回，國民法官法第45條第2款、第52條

第4項、第54條第3項、第62條第6項後段及第7項，及國民

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6條第3款暨第161條第2項、第3項第3

款規定甚明。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有關國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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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案件經上訴於第二審法院之證據調查事項規定，當事

人及辯護人原則上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且個案縱有如同

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或非因過

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或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

成立之事實、證據等非屬該條項所稱新證據之事由，仍須

具有調查之必要性時，始得准許為證據調查。而關於證據

有無調查必要性之審查，第二審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

關於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宗旨，妥適行使

其審查權限之規定，參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

項之規定，宜考量調查當事人、辯護人所聲請調查之證據

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除足認有施行細則第305條

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

可能得准許調查者外，倘認為無證據調查之必要性而未予

調查，即難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62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影像【檔名：（自107）中山

路、大同路_1_5（廣）全景（中山路、大同路_000000000

00000】，欲證明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結束攻擊，並在

場滯留數分鐘，並非殺意堅定且無殺人之直接故意（本院

卷第125、157頁）。然被告聲請勘驗之上述監視器影像，

業經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提出聲請【「檢察官調查證

據聲請書㈡」第3頁「二、爭執事實之罪責證據」之「㈠

提示書證、物證部分」編號1（「聲請之證據名稱」欄第8

點（原審卷第183、235頁）】，經原審合議庭認有調查必

要而准予調查，並於原審審理期日進行證據調查程序（當

庭勘驗），業如前述，被告至第二審程序復就第一審法院

調查完畢之證據聲請調查，因前開監視器影像並非至第二

審始行出現，不屬於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所稱之新證

據，依前開說明，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

考量調查之必要性，併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

斷結果，是否足認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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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

　　⒊茲審酌被告聲請調查之上開證據，業經原審檢察官提出勘

驗之聲請，並於原審審理期日踐行合法之調查證據程序，

屬第一審法院調查完畢之證據，而原判決綜合一切事證判

斷之結果，認被告持彈簧刀刺擊余奕杰，主觀上具殺人之

直接故意，其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已如前

述，原審既已調查（勘驗）案發地點之監視器影像，堪認

該等監視器畫面情況已完整揭露於國民法官法庭，經國民

法官法庭以眼見耳聞之方式瞭解上開證據內容，據以形成

心證，相關爭點亦藉此獲得釐清、確認，難認有何必要於

第二審程序重複調查，況原審既無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

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

即應認被告聲請調查該項證據並無必要，併此說明。

伍、原審之量刑並無裁量違法或失當

一、按國民參與審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

認定或裁量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

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蓋國民法官參與科刑評議，

旨在使國民法官多元之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融入量刑，豐富

量刑因子之思考，使量刑更加精緻化，並反應國民正當法律

感情，是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

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第二審法院

對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除攸關刑罰效果之法律解釋暨適

用有所違誤之量刑違法，或有足以影響科刑結果之重要情狀

為第一審所疏漏、誤認或未及審酌等例外情形之量刑不當

外，始得予以撤銷，否則不宜由職業法官所組成之第二審，

以自身之量刑替代第一審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所為判決之量

刑，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

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經核原審如下之科刑裁量及論斷，與卷內證據相符，其量刑

已詳為斟酌與本案有關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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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評價，復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任何明顯裁量逾越或濫

用情形，無違法或不當可指，核屬妥適：

（一）原判決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如下：

　　⒈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之刺激、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

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2人素不相識，因誤認謝瑞鈺言

語挑釁即持刀傷害謝瑞鈺，另因余奕杰護友心切將被告推

倒在地，即基於殺意持刀刺殺余奕杰。

　　⒉犯罪之手段：被告係以手握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數

次，攻擊時間約30秒，因余奕杰阻止而停止；被告以右手

正握彈簧刀猛力刺擊余奕杰左側腹部、左側胸部各1下，

攻擊時間為4秒，因余奕杰倒地而停止。

　　⒊犯罪所生損害：被告攻擊謝瑞鈺造成其受有臉部部位之表

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

害；被告攻擊余奕杰使其當場死亡，而死者當時26歲原預

計在113年間結婚，卻於112年11月19日6時在未婚妻面前

驟世，死者親友及其未婚妻均受有劇烈傷痛，且死者家屬

請求對被告科處死刑。

　　⒋被告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品行：被告高中肄業，案發

時28歲從事服務業，於本案前曾因販賣第三級毒品經本院

判決處有期徒刑5年2月確定，於111年1月26日假釋出監

（假釋期間至112年12月5日），本案是在假釋中犯罪，素

行不佳。

　　⒌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刺擊死者致其倒地，即丟棄手中彈

簧刀並緩步撿拾物品後步行至死者倒地位置旁之車輛，經

其友人駕車離開現場，嗣後委請邱羽祥協助尋刀後丟棄，

案發後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並辯以其僅基於傷害之意，無進

一步與家屬和解之作為且未獲家屬原諒。

（二）原判決考量被告在前案販毒刑期假釋期間，不珍惜國家給

予自新更生之機會，僅因他人一句不確定的挑釁言語恣意

持刀傷害謝瑞鈺，更僅因余奕杰護友心切之舉止對其猛力

刺殺，僅4秒之行兇過程即令剝奪死者之生命，破壞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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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庭幸褔平靜生活，使死者成為其親友永遠無法抹滅之

遺憾，被告完全無視他人生命，天理難容，有必要將其永

久隔離於社會之外，故就其傷害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10

月；就殺人罪部分量處無期徒刑，應執行無期徒刑並褫奪

公權終身。

三、被告上訴意旨固主張原審誤認其始終否認殺人犯行，此部分

量刑事實認定與評價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然而，觀諸

被告於警詢時稱「我拿出1把彈簧刀，朝我前方沒有經意劃

約3至4下，就感覺好像不小心捅到人，當下以為捅到肚子，

因為我是朝對方下半身揮舞，而且沒有要讓他死，也看到對

方倒地，所以後續我沒有繼續攻擊」（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

一第469頁）；於偵訊時稱「當時緊張加上有喝酒，就拿刀

揮兩下要阻止對方攻擊，不小心刺到死者，死者倒地後我就

離開」、「我沒有要致死者死亡之意思，只是想讓對方遠離

我」（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一第482頁）；於原審準備程序

中稱「余奕杰的部分我承認傷害致死，但我沒有殺人犯意」

（原審卷第232頁）；於原審審理中稱「殺人部分我承認，

因為造成這種結果」、「（審判長問：確定改為承認檢察官

起訴的殺人罪嗎？）我真的打從內心沒有任何殺他的念

頭」、「（依你陳述其實是否認的，答辯是否同準備程序所

述？）是」等語（原審卷第326頁），由被告歷次答辯內

容，可見其明確否認有殺害死者之犯意，則原判決於量刑時

審酌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之犯後態度，經核與卷內事

證相符，並無量刑事實認定或評價錯誤情形，被告此部分上

訴理由，要無可採。

四、關於檢察官上訴主張應就被告犯殺人罪判處死刑部分

（一）按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上開規定所處罰之犯罪行為涉及故

意殺人，亦即侵害生命權之犯罪。立法者就違反「禁止殺

人」誡命之犯罪行為，選擇死刑為其最重本刑，其目的在

使行為人就其故意侵害他人生命之犯罪行為，承擔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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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責，並期發揮刑罰之嚇阻功能，以減少犯罪，維持社

會秩序。此等功能亦為我國多數人民之法感情所支持，進

而為有關機關據以為立法目的。就被宣告死刑之刑事被告

而言，雖然死刑並無特別預防功能，然於我國歷史及社會

脈絡下，得認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

於目前仍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是上開規定有關以死刑

為最重本刑之規定部分，其目的尚屬合憲。次就手段而

言，以死刑為制裁手段，其效果不僅會剝奪被告之生命，

從而根本終結被告之生物及法律人格，更會進而剝奪被告

之其他權利，且均無法回復，其所致不利益之範圍及程度

極為鉅大。是得適用死刑予以制裁之犯罪，應僅限於最嚴

重之犯罪類型，亦即其所侵害法益之類型及程度，依審判

當時之我國社會通念，堪認與被告受剝奪之生命法益至少

相當，例如侵害他人生命法益之殺人既遂罪，始足認屬最

嚴重之犯罪類型。而使縱認為立法者得選擇以死刑制裁故

意殺人既遂行為，然死刑終究為極刑，其適用範圍仍應限

於特殊、例外之情形，而非一旦該當故意殺人罪，即得對

之科處死刑。是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最重本刑，應僅得適

用於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且其刑事程序之規範及

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者。於此範圍內，

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制裁手段，始為達成公正應報及嚇阻

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之目的所必要之手段【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判決理由第68至70段參

照】。

（二）次按此一犯罪情節最嚴重情形，除限定在基於直接故意、

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以外，且仍須由法

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

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

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

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

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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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1）就犯罪動機與目

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

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

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

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

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

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

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

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

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

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

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

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

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死

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

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

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

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憲法法庭113

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77至81段參照】。

（三）經查：

　　⒈原審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期日之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稱

「就本案具體刑度建議而言，殺害余奕杰部分，檢察官不

會去否認被告作為人的價值，我不敢奢求國民法官選擇剝

奪被告的生命」、「被告在服重罪期間假釋在外殺人…本

案的手段以及其品行、犯後態度，無期徒刑的討論是無法

避免的」、「光天化日之下被告在重要幹道上，於警察的

阻擋下，持刀殺害余奕杰，守法觀念非常薄弱，對於法律

敵對意識非常明顯，有鑑於此，請求國民法官法庭判處被

告無期徒刑」（原審卷第425-426頁），可見檢察官於原

審審理程序明確就被告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而原判決

在量刑時既詳予說明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以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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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4秒內以彈簧刀猛力刺擊余奕杰左下腹與左胸部各1

刀，因而致其死亡，並考量被告曾有販毒前科經判刑執

行、本案是在假釋期間再犯，堪認被告素行不佳、守法意

識不足，並未把握國家賦予之機會，經本院審核後，認被

告所為尚不該當於憲法法庭前開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

重」的例示判斷標準，亦無相當於該等例示情狀之其他情

形而足認本件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則原審未認定被

告所犯殺人罪達於「情節最重大之罪行」程度，未就此部

分適用死刑，僅對被告判處無期徒刑，經核並無違誤。

　　⒉檢察官上訴固主張應就被告所犯殺人罪判處死刑，但原判

決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理由所指被告之前科素行、犯

罪手段、犯後態度等節，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

告所為量刑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

結後，有產生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事由，而原判決所

依憑之量刑基礎既未變更，所量處之宣告刑應予維持。至

檢察官上訴書雖提及「考量家屬在法庭上陳述之意見，改

判罪為嚴厲之刑（死刑）」，然本院審查原判決並無檢察

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科刑違誤，也無明顯裁量逾越或濫用之

情，自不能遽指原審之量刑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理由

亦無足採，附此說明。

五、末被告上訴指摘原審漏未進行量刑情狀鑑定，並聲請囑託適

宜機關對被告為前開鑑定（本院卷第55、119、156-157、

頁）。惟本案於第一審程序業經檢、辯雙方於科刑辯論階段

充分攻擊防禦，有原審審理筆錄可憑（原審卷第418-430

頁），而原審國民法官法庭斟酌全卷事證並充分評議後，認

有必要將被告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外，就其所犯殺人罪判處無

期徒刑，原審並非判處被告死刑卻未為充分之量刑資料蒐集

與專家鑑定判斷，即難遽指有何漏未調查證據之違法。況本

案經檢察官、被告上訴至本院後，檢察官固指稱應就此部分

判處死刑，然檢察官所據上訴理由與第一審量刑辯論程序之

檢察官論告內容無重大差異，檢察官於第二審程序亦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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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相關證據，本院認原審對被告所犯

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並無違誤，被告聲請對被告為量刑情狀

鑑定並無必要，且原審未為此項量刑前之鑑定亦無程序違法

可言，併此說明。

陸、綜上所述，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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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瑋  






選任辯護人  李瑀律師
訴訟參與人  余遠明  （住所詳卷）
代  理  人  范振中律師          
            陳俐螢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63號、113年度偵字第54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91條定有明文。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條亦有明文，明示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結果。從而，第二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的立場，審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因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致生事實認定違誤，或量刑逾越合理公平之幅度而顯然不當等情事。是以，第二審若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係本於事後審制之精神，就原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記載事實欄之必要。而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被告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各處有期徒刑10月、無期徒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僅就原審判決適用之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毋庸記載事實。
貳、檢察官之上訴意旨
一、關於被害人謝瑞鈺部分
（一）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以右手『拳頭』『反握』本案彈簧刀方式，朝謝瑞鈺之頸部、頭部揮擊數次，造成謝瑞鈺受有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較本案起訴書增加了「拳頭」2字，似認為被告攻擊謝瑞鈺時之持刀方式，係手握刀柄，刀尖朝上，刀刃在虎口之上方，以握著刀柄之「拳頭」揮擊謝瑞鈺，並非以刀尖朝謝瑞鈺揮擊，然原判決就被告殺害死者之方式認定為「以右手『正持』本案彈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就首揭持刀「正握」方式為相同之敘述，判決前後並不一致。蓋無論係持刀以刀尖自下方向前朝他人之臟器部位刺擊，或持刀以無刀刃之拳頭由上往下朝他人頸部、頭部揮擊，應均係以「正握」之方式持刀，然原審判決卻為不同握刀方式之記載，不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且無論是「正握」彈簧刀以刀尖朝他人臟器部位刺擊，或是「反握」彈簧刀以刀尖由上往下朝他人頸部、頭部揮擊，均有可能致生他人死亡之結果，對侵害他人法益所生之危險，並無二致。
（二）原判決認被告對謝瑞鈺部分僅能證明有傷害犯意，顯然認定被告自開始攻擊謝瑞鈺起，至攻擊死者結束止，其持刀方式均係前述「正握」，否則不會有「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之記載。然依原判決附表編號36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5秒至第46秒之畫面可知，被告於衝突之初以右手持彈簧刀將刀刃彈開時，確係以「正握」方式持刀欲攻擊，嗣謝瑞鈺逃至馬路上後，依原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1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51秒至第4分52秒之畫面，被告右手疑似更換握刀方式，而同檔案時間第4分52秒至第4分53秒之畫面，被告在馬路上自後方朝謝瑞鈺之頸部由上往下揮擊時，因謝瑞鈺閃躲而未刺中，此時被告持刀之右手抬起時，虎口上方並無刀刃，而被告相同之動作之畫面，另以原審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角度觀察，該檔案時間第4分53秒時，可見被告之刀尖朝下，刀刃在小指下方，此時持刀方式已改為「反握」，而原審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1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53秒至第4分56秒之畫面，被告趁謝瑞鈺遭被告之其他同夥追打之過程中，疑似再以左手協助右手改變持刀之握法為「正握」，之後以刀刃朝謝瑞鈺之頭部揮擊，惟因謝瑞鈺向前竄逃並轉頭閃躲而未擊中，此亦可由原審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59秒畫面可見被告所持刀刃係在虎口之上方，而被告之後仍持續朝後退之謝瑞鈺之頸部以刀刃揮擊，直至余奕杰介入將被告推倒，被告起身以手中「正握」之彈簧刀往余奕杰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致余奕杰倒地而死亡。是依上述現場監視器影像之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趁謝瑞鈺遭其他同夥追打之際，隨時伺機改變持刀之握法，並以刀尖及刀刃朝謝瑞鈺頸部、頭部等致命部分揮擊，然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難認與客觀事證相符，而有認定事實不當之違誤。
（三）依現場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可知，被告於遭謝瑞鈺揮拳後，即拿出隨身攜帶之彈簧刀並彈出刀刃，緊追謝瑞鈺並多次揮擊，倘被告本意係欲以「拳頭」揮擊，又何需拿出彈簧刀並彈出刀刃？況該刀之刀柄僅10公分，以正常成年男子之手掌握住，機乎可含蓋全部刀柄，被告不可能有空間可露出些許刀柄以敲擊謝瑞鈺，故被告實無將刀刃彈出後再手握刀柄並將刀刃朝向自己而以拳頭揮擊謝瑞鈺之必要。原審判決認被告僅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難認與論理法則無違。再者，依勘驗結果可見被告先以右手揮擊謝瑞鈺頭部，經謝瑞鈺以右拳反擊一下後，被告之2名友人隨即上前欲追打謝瑞鈺，謝瑞鈺見狀立即轉身往馬路竄逃，雖經他人拉扯仍極力往前掙脫、閃躲，被告並無原審判決所述有任何在謝瑞鈺背對且「毫無防備」之情形下，持刀朝謝瑞鈺頭部攻擊之機會，反而依客觀事證足認被告在謝瑞鈺不斷逃脫、後退之際，仍持續持刀朝謝瑞鈺揮擊，且集中在頸部、頭部等致命部位，其主觀上有殺人故意甚明。原審判決先不當認被告僅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再以謝瑞鈺受傷狀況均為皮膚表淺傷勢，與「拳頭」揮擊可產生之傷害情狀一致等理由，認定被告攻擊謝瑞鈺係基於傷害意思，難認無認事用法之違誤。
二、關於被害人余奕杰部分
　　被告於假釋期間數度未報到，經地檢署第4次於112年10月3日告誡後，旋即於1個月後（即案發之112年11月19日）因誤認遭挑釁，在光天化日之下，於桃園中壢人來人往道路上，司法警察在場攔阻之中，執意持刀殺害素不相識之死者，犯罪後逃離現場又委請他人湮滅兇刀，且被告在原審否認犯行，無視其行為已被監視器攝錄，避重就輕供稱拔刀自保、丟刀是為了投案等語，可見毫無反省，再社會化之期待可能性極低。另請考量被害人家屬在法庭上陳述之意見，於上訴後改判最為嚴厲之刑（死刑），以慰長靈。
參、被告之上訴意旨
　　關於傷害謝瑞鈺部分，被告及其辯護人表明並未上訴（本院卷第189頁）。關於殺害死者即被害人余奕杰部分，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之事實認定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且違誤顯然影響科刑，應予撤銷：
一、原判決誤認被告對死者有殺人直接故意且殺意甚堅：
（一）被告固以扣案刀械朝死者身體正面刺擊進而導致其死亡，難辭殺人罪責，惟被告與死者無宿怨，案發當日因細故而由口角齟齬演變為肢體衝突，然此等刺激尚難想像被告因而產生「必」除死者而後快之堅定殺意，另觀被告最終係於未受有效阻擋，且死者亦無明顯出血等外在徵狀之情形下自行結束攻擊，過程中非係以擰轉刀械或刺入後繼續施力、壓迫刀械等更具危險性方式攻擊，可徵被告無「必」致死者於死之意，另若死者最終死亡係被告自始預期且積極促成之事，則被告自應知悉事態嚴重，焉可能在現場滯留達數分鐘而非立即逃離？被告所為雖應嚴加非難，然原審法院遽認被告基於堅定之直接殺意殺害死者，實有誤會。
（二）本案於原審雖有播放卷存監視影像，然係由公訴檢察官主導證據進行調查，筆錄記載也是將檢察官口白內容登打，並非由法院分段播放並予關係人及時表示意見，從筆錄僅可得知檢察官對該證據之主張與詮釋，無法發揮替代勘驗之證據方法效果，爰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影像【檔名：（自107）中山路、大同路_1_5（廣）全景（中山路、大同路_00000000000000】，證明被告於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自行結束攻擊並在現場滯留數分鐘，此與被告上訴主張係基於間接故意違犯本案具有關連性，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審查調查證據之必要性，且原判決認定之殺意堅定、有直接殺人故意等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有經驗上之扞格，構成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因事實錯誤而有撤銷第一審判決之情況。
二、原判決事實認定忽略死者將被告推倒後，尚有出拳試圖毆擊被告之舉：
　　本案經過係死者將被告推倒並出拳試圖毆擊被告，雖因員警攔阻而未確實打到被告，然死者當時確非僅如原判決所指，僅將被告撲倒在地而已（此部分經過可參檔名「00000000_000000_0000_0000x0000x00」影片檔，檔案時間1分14秒至1分19秒處），原判決只認定被告遭死者推倒在地，與客觀事實不符，此項基礎事實之誤認，對被告之惡性造成過度負面評價，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事由（行為時所受刺激之量刑因子）未經審酌，難謂於量刑結果無影響。
三、原判決誤認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
　　原判決固指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或謂被告歷來供述均稱沒有要殺害死者，然「沒有要殺害者」、「沒有要致死者死亡之意思」等言論於法律上之詮釋，不必然等同否認殺人犯意，且被告於本案中原僅具有未必故意，難謂有直接、確定之殺人犯意，其心中確實並無致死者於死地之積極意欲，觀諸本案偵審程序之所有詢（訊）問者，從無一人在被告稱其沒有殺害死者之意後，為其講解未必故意之概念，或確認其真實意思，則否能夠純以被告稱其沒有要殺害死者之意，即謂其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並非無疑。原審法院僅以被告否認有殺人直接故意之供述内容，遽謂被告始終否認有殺人犯意，並為不利被告之認定，除與被告在本案中原僅具有未必故意之真實心理狀態牴觸外，並有證據理由矛盾、未善盡客觀性義務之違誤，此部分量刑事實之認定與評價，難謂於經驗與論理法則無違。
四、原審漏未進行量刑情狀鑑定之調查，即對被告科處無期徒刑，就對被告重大利害關係事項有應調查未予調查之違法，且本案有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科刑情狀鑑定之必要：
　　依司法院訂定發布之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法院於必要時得囑託鑑定人、醫院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精神、心理鑑定或量刑社會調查報告，以增強法院對被告之認識而適切量刑。原審法院對被告科以無期徒刑，係以被告有永久與社會隔離之必要為其依據，卻未委請國內專業人員透過量刑情狀鑑定等方法對被告之性格、犯後態度、再犯風險等行為人事由進行平衡性調查，致國民法官法庭僅於該以被告犯罪史、假釋未報到史等單線性敘事之結構建構出之犯罪人形象呈現於法庭，國民法官法庭即無從透過「犯罪史」以外之角度認識被告，易對被告之人格形象趨於完全、負面之評價，或對被告之危險性與再犯之風險產生高估，而導出重刑結論，應認原審有漏未就對被告有重大利害關係之事項調查證據之違法，其所為量刑自失所附麗而不應維持，且本案確有由專業團隊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輔助法院形成適合量刑判斷之必要，核有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6款例外得調查之狀況，爰聲請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科刑情狀鑑定，並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
肆、原審之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不當或違法情事：
一、關於被告傷害謝瑞鈺部分
（一）原判決依憑國民法官法庭當庭勘驗案發地點多角度之監視器畫面以及卷內各項證據資料，敘明被告與謝瑞鈺最初發生口角地點為KTV大門口，斯時可見被告手持本案彈簧刀，然並未於謝瑞鈺背對且無防備之情形下即持刀朝其頭部攻擊，反而在馬路上才開始揮刀揮擊，且被告與謝瑞鈺之間距甚小，持該刀刺擊謝瑞鈺並非難事，被告卻以揮擊方式為之，考量揮擊與刺擊在於前者持刀揮舞意在使被害人受表淺傷勢、後者則係將刀具或銳利物朝人刺入造成穿刺傷，兩者下手強度不同，被告非以具高度可能致命之刺擊方式攻擊，而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此與謝瑞鈺受傷狀況為皮膚表淺傷勢之情狀一致，被告在追擊謝瑞鈺之30秒期間有數次近距離攻擊機會，惟仍以揮擊方式攻擊，即難認其行為係基於殺人故意，應係出於傷害犯意而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核原判決此部分犯罪事實之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二）檢察官雖主張原判決認被告基於傷害故意而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其事實認定與客觀事證不符，亦違反論理法則。然而：
　　⒈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國民法官法第91條、施行細則第300條分別定有明文，已如前述。是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始足當之，施行細則第305條第2項亦有明文。至於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適用法則之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不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施行細則第305條立法說明第2點意旨參照)。又所謂「原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係指如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有作成與現存判決內容不同之蓋然性，亦即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與判決內容間有具體之因果關係，如只有影響判決之可能性，則不屬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立法說明第3點意旨參照）。
　　⒉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而殺人決意乃行為人之主觀意念，此主觀決意，透過客觀行為外顯，應綜合行為人行為之動機、下手之輕重、次數、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及被害人傷勢是否致命、傷勢多寡、嚴重程度如何等，就外在之一切證據詳查審認，為符合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之論斷。
　　⒊依前開說明，本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第92條第1項但書等規定，就國民參與審判之上訴案件行使審查權限時，應尊重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客觀事證之事實認定，而本件經原審勘驗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認被告與被害人謝瑞鈺在一開始發生爭執之地點（KTV大門口），可見被告已手持本案彈簧刀，期間謝瑞鈺係背對被告而無防備能力，當時被告顯有持刀動手之機會，然其卻未為之，直到在馬路上，被告才開始拿刀攻擊謝瑞鈺、方式為持刀揮舞（並非致命性的將刀刺入)，且係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向謝瑞鈺揮擊，期間（30秒內）雙方有多次近距離接觸機會，被告猶以揮刀方式實施攻擊，並未直接持刀朝謝瑞鈺刺入，而被告上開行為造成謝瑞鈺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有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一第365頁），由謝瑞鈺之受傷狀況均為皮膚表淺傷勢以觀，更證被告確係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自難認其主觀上有致謝瑞鈺於死之殺人故意，原判決認被告基於傷害犯意而為上開犯行，其事實認定俱與卷證資料相合，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處，自難認原審此部分論斷有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違誤。至檢察官上訴意旨稱被告在持刀攻擊謝瑞鈺期間任意改變持刀握法，縱令屬實，仍不妨礙被告出於傷害犯意而揮舞彈簧刀攻擊謝瑞鈺之事實認定，亦不足反推被告是基於殺人故意而為前開行為。
　　⒋基上，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指，無從使本院認原審依證據所為之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及妥當性，而檢察官對於監視器畫面之評價與原審法院有所不同，亦難遽認原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更無因此顯然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情形，是以，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理由並無可採。
二、關於被告殺害死者余奕杰部分
（一）原判決已說明係依憑被告供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當庭勘驗案發地點多角度之監視器畫面，認定被告持以刺擊死者胸部、腹部等身體脆弱要害部位之本案彈簧刀，為金屬材質製成，刀刃尖銳鋒利且帶有部分鋸齒狀（刀刃長約7公分、刀柄長10公分、全長約17公分），被告持該刀猛力刺擊死者之胸部及腹部各1次，原欲再刺擊第3次，惟於死者倒地而作罷，造成死者腹部傷口深度達皮下組織3公分，胸部傷勢部分因心臟左心室、心尖遭到本案彈簧刀刺進4.5公分之深度，因而使左側胸腔內大量出血（出血量約1,950毫升）當場死亡，依上述客觀事實，可見被告持刀刺擊死者，幾近將刀刃長7公分之彈簧刀完全刺入其腹部、左側胸部，並造成死者左心室、心尖處遭刺穿大量出血，堪認被告下手力道猛烈，而人體胸、腹部內有重要臟器，屬人體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刀猛力刺擊極易損及重要臟器，使臟器失去運作功能或因此失血過多而導致死亡結果，被告應當有所認識，佐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看到死者倒地，不知道他是只有受傷還是怎樣，因為害怕就把彈簧刀丟掉等語，顯見主觀上對於自己刺擊死者力道之猛將致其死亡乙節了然於胸，再被告原欲施以第3次刺擊，因死者倒地而作罷，益徵被告殺意甚堅，再考量被告與死者之間關係、先前細故糾紛，認被告主觀上明知持本案彈簧刀朝死者胸部、腹部猛力刺擊將造成死亡結果，仍持該刀猛力刺擊死者之胸部、腹部致其死亡，被告刺擊之行為與死者之死亡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認被告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既遂罪。經本院審核後，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之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二）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並無堅定殺意、僅具殺人之未必故意（本院卷第52-54、157、200頁）。然而：
　　　被告與告訴人原本雖不相識，但於案發當天因細故糾紛而衝突，被告在誤認遭謝瑞鈺言語挑釁後，先持彈簧刀揮傷謝瑞鈺，因死者上前阻止被告並將被告推倒在地後，被告即持該彈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猛力刺擊各1下，此情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徵諸被告供稱遭死者推倒後一時氣不過而犯案（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二》第29頁），堪認被告確實是在盛怒之下，持刀刃約7公分之彈簧刀直接向死者之胸、腹部要害猛力刺擊，而被告既知悉將刀刃用力刺入死者胸、腹部極易使重要臟器受損並因此失血過多致死，卻仍為上述刺擊行為，自堪信被告主觀上有殺害死者之直接故意，並不因雙方前無宿怨舊恨而影響被告有堅定殺意之認定，亦不因被告持刀刺入死者身體過程中未擰轉刀械而有異。至被告行兇後縱使短暫停留在現場，然被告供稱看到死者倒地後「腦袋一片空白」、「沒有什麼心情」（原審卷第413頁），其在案發後第一時間未能想到立即因應之措施進而採取行動，客觀上並非不能想見，自不能僅因被告並未立刻離開現場，即反推其下手當時不具殺人直接故意。從而，被告所執前詞均不足遽指原判決認定被告有殺人直接故意乙節，有何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之處。
（三）被告上訴意旨另以「被告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結束攻擊，且在現場滯留數分鐘」之經過，未據原審勘驗調查呈現，原審雖有播放影像，但勘驗非如一般案件中由法院指揮，以分段播放影像、分段製作筆錄及予關係人及時表示意見之方式進行調查，由勘驗筆錄僅能得知檢察官對該證據之詮釋與主張，無法發揮勘驗效果（本院卷第157-158頁）。惟查：
　　⒈按「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求表示意見。審判長認為適當者，亦得請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表示意見」，國民法官法第77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證據調查程序之進行方式，既改由檢、辯雙方自行出證，包含人證、書證、物證之調查均不再由審判長主導，則對於證據證明力之意見，亦應由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自行決定是否個別或一併表示，而毋庸由審判長於個別證據提示完畢以後，再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1第1項規定逐一詢問當事人是否表示意見。因此，僅於調查證據完畢之最後階段，由審判長詢問有無意見，並賦予當事人、辯護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求表示意見之權利，應為已足，爰於本條明定之」。
　　⒉本件係由檢察官在第一審準備程序期間提出調查證據聲請書，聲請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與警員馮國軒身戴攝影機畫面（合計5段影像），經原審辯護人表示「沒有意見」後，原審合議庭認有調查必要而准予調查（原審卷第183、235、237、240頁）。嗣原審審判長在審理期日先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結果與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方法（原審卷第327、330頁），並於調查證據進行前，詢問「以下將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依照國民法官法第77條規定，對於證據證明力的意見，原則上法院在個別證據調查完畢時，不再逐一詢問檢察官、辯護人意見，雙方可自行決定是否於此項證據調查時即表示意見，或者證據全部調查完畢後再一併表示」，經檢察官、辯護人一致回答「待全部調查完畢後一併表示意見」（原審卷第332頁）後，由檢察官開始就不爭執事項進行證據調查，審判長於上述部分調查完畢後，即向被告及原審辯護人詢問對證據證明力之意見，渠等皆稱「沒有意見」（原審卷第332-339頁），其後檢察官就爭執事項進行證據調查，並當庭勘驗前開5段攝錄影像畫面，於此部分證據調查完畢後，審判長詢問對前開證據證明力之意見，被告回答「沒有意見」，原審辯護人則稱「車子準備離開的畫面距離被害人有一點距離」、「在KTV門口與打鬥過程中被告有踉蹌情形，可證當時確有飲酒」（原審卷第339-343頁），可見被告與其原審辯護人均不爭執原審勘驗錄影畫面之經過，且上述調查證據程序經核並無任何違法或不當。
　　⒊本案為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對於證據調查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而國民法官法第73條至第76條分別規定各種證據方法之調查方式，基於起訴狀一本（卷證不併送）及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特性及理念，各該調查方式均由聲請方自主調查為原則，並依同法第78條規定，於調查完畢後應立即提出於法院，以完足調查程序，此與現行刑事訴訟法採行卷證併送，由法院提示卷證進行調查，明顯不同。依國民法官法審理之案件，其調查證據程序之進行方式既由檢辯雙方出證，對證據證明力之意見亦係由當事人、辯護人自主決定是否個別或一併表示，則被告及原審辯護人既已於原審審理期日明示要就各該證據一併表示意見，即不得謂原審前揭調查方式有何違誤可言。從而，被告上訴指摘原審之勘驗調查無法發揮證據方法效果，顯非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固以其遭死者出拳試圖攻擊，原審事實認定有誤（本院卷第61頁），惟查：
　　⒈本案被告持彈簧刀攻擊謝瑞鈺後，死者隨即上前阻止並將被告推倒在地，而被告知悉持利器刺擊他人胸部、腹部等處將危及他人之生命安全並造成死亡之嚴重後果，基於殺人故意以左手將死者之右手隔擋，隨即以右手正持本案彈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乙情，係檢察官與被告、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協商後之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232-233頁），且原審合議庭進行準備程序時，被告及原審辯護人均稱「（審判長問：對於不爭執事項有無補充或更正？）沒有意見」（原審卷第233頁），其後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開審陳述時起稱「不爭執事項就如同檢察官所述，這是雙方整理出來，我們都沒有意見，主要是就論處罪名及如何科刑來辯論」，經原審審判長詢問「關於本案爭點之意見是否如準備程序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亦回答「是」（原審卷第330頁），而被告在原審歷次程序中皆未提及死者有何出拳試圖攻擊之舉動，且就前開不爭執事項均未再行爭執。復參諸原審進行不爭執事項之調查證據程序時，原審檢察官就此提出「罪責證據調查資料」具體說明（原審卷第332-339頁及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一》），並經被告及原審辯護人就前開不爭執事項證據之證明力表示沒有意見（原審卷第339頁），由此可見原審就上開不爭執事項業已經過合法調查。
　　⒉辯護人雖主張死者另有出拳試圖毆打被告之行為，原審認定與客觀事實不符。然觀諸被告於原審審理中稱「（問：跟死者扭打時你覺得他力道如何？）沒有發生扭打，是我被死者打倒在地，當下我不太確定他的力道多少」、「（問：你撐住死者左手的時候，他傳達給你的力道如何？）不是特別明顯，就跟一般差不多」、「（問：你當時沒有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受到死者威脅嗎？）沒有」等語（原審卷第412-413頁），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死者有何出拳試圖毆打自己之舉動，則辯護人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何況「死者將被告推倒在地後，被告隨即持彈簧刀猛力刺擊死者」之事實，既於原審列為不爭執事項，且經合法調查，而國民法官法就第二審程序係採事後審及限制續審制之精神，檢察官、被告及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就此事項均未曾再行爭執，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並以此為認定事實之基礎為本案判斷，本院認仍應維持原審所認定之不爭執事項，以體現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立法宗旨與價值，辯護人主張原審之事實認定有所忽略，指摘原判決誤認本件基礎事實，並非可採。
（五）關於被告聲請調查證據部分：
　　⒈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為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而得以實質參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俾得於審判期日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乃要求當事人及辯護人應慎選證據，且由第一審法院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認定之重要性，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等事項，於妥適調查其必要性後，決定是否准許調查，宜避免提出內容重複之累積證據，以證明特定事實等行為，否則就不具必要性之證據調查聲請，應裁定予以駁回，國民法官法第45條第2款、第52條第4項、第54條第3項、第62條第6項後段及第7項，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6條第3款暨第161條第2項、第3項第3款規定甚明。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有關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經上訴於第二審法院之證據調查事項規定，當事人及辯護人原則上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且個案縱有如同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或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或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等非屬該條項所稱新證據之事由，仍須具有調查之必要性時，始得准許為證據調查。而關於證據有無調查必要性之審查，第二審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關於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之規定，參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之規定，宜考量調查當事人、辯護人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除足認有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得准許調查者外，倘認為無證據調查之必要性而未予調查，即難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影像【檔名：（自107）中山路、大同路_1_5（廣）全景（中山路、大同路_00000000000000】，欲證明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結束攻擊，並在場滯留數分鐘，並非殺意堅定且無殺人之直接故意（本院卷第125、157頁）。然被告聲請勘驗之上述監視器影像，業經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提出聲請【「檢察官調查證據聲請書㈡」第3頁「二、爭執事實之罪責證據」之「㈠提示書證、物證部分」編號1（「聲請之證據名稱」欄第8點（原審卷第183、235頁）】，經原審合議庭認有調查必要而准予調查，並於原審審理期日進行證據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業如前述，被告至第二審程序復就第一審法院調查完畢之證據聲請調查，因前開監視器影像並非至第二審始行出現，不屬於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所稱之新證據，依前開說明，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考量調查之必要性，併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
　　⒊茲審酌被告聲請調查之上開證據，業經原審檢察官提出勘驗之聲請，並於原審審理期日踐行合法之調查證據程序，屬第一審法院調查完畢之證據，而原判決綜合一切事證判斷之結果，認被告持彈簧刀刺擊余奕杰，主觀上具殺人之直接故意，其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已如前述，原審既已調查（勘驗）案發地點之監視器影像，堪認該等監視器畫面情況已完整揭露於國民法官法庭，經國民法官法庭以眼見耳聞之方式瞭解上開證據內容，據以形成心證，相關爭點亦藉此獲得釐清、確認，難認有何必要於第二審程序重複調查，況原審既無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即應認被告聲請調查該項證據並無必要，併此說明。
伍、原審之量刑並無裁量違法或失當
一、按國民參與審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蓋國民法官參與科刑評議，旨在使國民法官多元之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融入量刑，豐富量刑因子之思考，使量刑更加精緻化，並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是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第二審法院對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除攸關刑罰效果之法律解釋暨適用有所違誤之量刑違法，或有足以影響科刑結果之重要情狀為第一審所疏漏、誤認或未及審酌等例外情形之量刑不當外，始得予以撤銷，否則不宜由職業法官所組成之第二審，以自身之量刑替代第一審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所為判決之量刑，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經核原審如下之科刑裁量及論斷，與卷內證據相符，其量刑已詳為斟酌與本案有關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為整體評價，復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任何明顯裁量逾越或濫用情形，無違法或不當可指，核屬妥適：
（一）原判決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如下：
　　⒈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之刺激、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2人素不相識，因誤認謝瑞鈺言語挑釁即持刀傷害謝瑞鈺，另因余奕杰護友心切將被告推倒在地，即基於殺意持刀刺殺余奕杰。
　　⒉犯罪之手段：被告係以手握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數次，攻擊時間約30秒，因余奕杰阻止而停止；被告以右手正握彈簧刀猛力刺擊余奕杰左側腹部、左側胸部各1下，攻擊時間為4秒，因余奕杰倒地而停止。
　　⒊犯罪所生損害：被告攻擊謝瑞鈺造成其受有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被告攻擊余奕杰使其當場死亡，而死者當時26歲原預計在113年間結婚，卻於112年11月19日6時在未婚妻面前驟世，死者親友及其未婚妻均受有劇烈傷痛，且死者家屬請求對被告科處死刑。
　　⒋被告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品行：被告高中肄業，案發時28歲從事服務業，於本案前曾因販賣第三級毒品經本院判決處有期徒刑5年2月確定，於111年1月26日假釋出監（假釋期間至112年12月5日），本案是在假釋中犯罪，素行不佳。
　　⒌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刺擊死者致其倒地，即丟棄手中彈簧刀並緩步撿拾物品後步行至死者倒地位置旁之車輛，經其友人駕車離開現場，嗣後委請邱羽祥協助尋刀後丟棄，案發後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並辯以其僅基於傷害之意，無進一步與家屬和解之作為且未獲家屬原諒。
（二）原判決考量被告在前案販毒刑期假釋期間，不珍惜國家給予自新更生之機會，僅因他人一句不確定的挑釁言語恣意持刀傷害謝瑞鈺，更僅因余奕杰護友心切之舉止對其猛力刺殺，僅4秒之行兇過程即令剝奪死者之生命，破壞被害人家庭幸褔平靜生活，使死者成為其親友永遠無法抹滅之遺憾，被告完全無視他人生命，天理難容，有必要將其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外，故就其傷害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10月；就殺人罪部分量處無期徒刑，應執行無期徒刑並褫奪公權終身。
三、被告上訴意旨固主張原審誤認其始終否認殺人犯行，此部分量刑事實認定與評價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然而，觀諸被告於警詢時稱「我拿出1把彈簧刀，朝我前方沒有經意劃約3至4下，就感覺好像不小心捅到人，當下以為捅到肚子，因為我是朝對方下半身揮舞，而且沒有要讓他死，也看到對方倒地，所以後續我沒有繼續攻擊」（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一第469頁）；於偵訊時稱「當時緊張加上有喝酒，就拿刀揮兩下要阻止對方攻擊，不小心刺到死者，死者倒地後我就離開」、「我沒有要致死者死亡之意思，只是想讓對方遠離我」（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一第482頁）；於原審準備程序中稱「余奕杰的部分我承認傷害致死，但我沒有殺人犯意」（原審卷第232頁）；於原審審理中稱「殺人部分我承認，因為造成這種結果」、「（審判長問：確定改為承認檢察官起訴的殺人罪嗎？）我真的打從內心沒有任何殺他的念頭」、「（依你陳述其實是否認的，答辯是否同準備程序所述？）是」等語（原審卷第326頁），由被告歷次答辯內容，可見其明確否認有殺害死者之犯意，則原判決於量刑時審酌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之犯後態度，經核與卷內事證相符，並無量刑事實認定或評價錯誤情形，被告此部分上訴理由，要無可採。
四、關於檢察官上訴主張應就被告犯殺人罪判處死刑部分
（一）按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上開規定所處罰之犯罪行為涉及故意殺人，亦即侵害生命權之犯罪。立法者就違反「禁止殺人」誡命之犯罪行為，選擇死刑為其最重本刑，其目的在使行為人就其故意侵害他人生命之犯罪行為，承擔相對應之罪責，並期發揮刑罰之嚇阻功能，以減少犯罪，維持社會秩序。此等功能亦為我國多數人民之法感情所支持，進而為有關機關據以為立法目的。就被宣告死刑之刑事被告而言，雖然死刑並無特別預防功能，然於我國歷史及社會脈絡下，得認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於目前仍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是上開規定有關以死刑為最重本刑之規定部分，其目的尚屬合憲。次就手段而言，以死刑為制裁手段，其效果不僅會剝奪被告之生命，從而根本終結被告之生物及法律人格，更會進而剝奪被告之其他權利，且均無法回復，其所致不利益之範圍及程度極為鉅大。是得適用死刑予以制裁之犯罪，應僅限於最嚴重之犯罪類型，亦即其所侵害法益之類型及程度，依審判當時之我國社會通念，堪認與被告受剝奪之生命法益至少相當，例如侵害他人生命法益之殺人既遂罪，始足認屬最嚴重之犯罪類型。而使縱認為立法者得選擇以死刑制裁故意殺人既遂行為，然死刑終究為極刑，其適用範圍仍應限於特殊、例外之情形，而非一旦該當故意殺人罪，即得對之科處死刑。是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最重本刑，應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且其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者。於此範圍內，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制裁手段，始為達成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之目的所必要之手段【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判決理由第68至70段參照】。
（二）次按此一犯罪情節最嚴重情形，除限定在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以外，且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77至81段參照】。
（三）經查：
　　⒈原審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期日之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稱「就本案具體刑度建議而言，殺害余奕杰部分，檢察官不會去否認被告作為人的價值，我不敢奢求國民法官選擇剝奪被告的生命」、「被告在服重罪期間假釋在外殺人…本案的手段以及其品行、犯後態度，無期徒刑的討論是無法避免的」、「光天化日之下被告在重要幹道上，於警察的阻擋下，持刀殺害余奕杰，守法觀念非常薄弱，對於法律敵對意識非常明顯，有鑑於此，請求國民法官法庭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原審卷第425-426頁），可見檢察官於原審審理程序明確就被告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而原判決在量刑時既詳予說明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以及被告在短短4秒內以彈簧刀猛力刺擊余奕杰左下腹與左胸部各1刀，因而致其死亡，並考量被告曾有販毒前科經判刑執行、本案是在假釋期間再犯，堪認被告素行不佳、守法意識不足，並未把握國家賦予之機會，經本院審核後，認被告所為尚不該當於憲法法庭前開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的例示判斷標準，亦無相當於該等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而足認本件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則原審未認定被告所犯殺人罪達於「情節最重大之罪行」程度，未就此部分適用死刑，僅對被告判處無期徒刑，經核並無違誤。
　　⒉檢察官上訴固主張應就被告所犯殺人罪判處死刑，但原判決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理由所指被告之前科素行、犯罪手段、犯後態度等節，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量刑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有產生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事由，而原判決所依憑之量刑基礎既未變更，所量處之宣告刑應予維持。至檢察官上訴書雖提及「考量家屬在法庭上陳述之意見，改判罪為嚴厲之刑（死刑）」，然本院審查原判決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科刑違誤，也無明顯裁量逾越或濫用之情，自不能遽指原審之量刑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理由亦無足採，附此說明。
五、末被告上訴指摘原審漏未進行量刑情狀鑑定，並聲請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前開鑑定（本院卷第55、119、156-157、頁）。惟本案於第一審程序業經檢、辯雙方於科刑辯論階段充分攻擊防禦，有原審審理筆錄可憑（原審卷第418-430頁），而原審國民法官法庭斟酌全卷事證並充分評議後，認有必要將被告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外，就其所犯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原審並非判處被告死刑卻未為充分之量刑資料蒐集與專家鑑定判斷，即難遽指有何漏未調查證據之違法。況本案經檢察官、被告上訴至本院後，檢察官固指稱應就此部分判處死刑，然檢察官所據上訴理由與第一審量刑辯論程序之檢察官論告內容無重大差異，檢察官於第二審程序亦未提出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相關證據，本院認原審對被告所犯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並無違誤，被告聲請對被告為量刑情狀鑑定並無必要，且原審未為此項量刑前之鑑定亦無程序違法可言，併此說明。
陸、綜上所述，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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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與人  余遠明  （住所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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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俐螢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

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63號、113年度偵字

第54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

    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

    91條定有明文。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

    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

    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第二審法院

    ，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

    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

    院之判決，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條亦有明文，明示第

    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結果。從而，第二審

    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的立場，審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有

    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因違反經驗法則或

    論理法則致生事實認定違誤，或量刑逾越合理公平之幅度而

    顯然不當等情事。是以，第二審若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

    認定事實，而係本於事後審制之精神，就原判決所適用之法

    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記載事實欄之必要。而本件經

    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被告犯刑法第277條

    第1項傷害罪、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各處有期徒刑10月、

    無期徒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亦未

    重新認定事實，僅就原審判決適用之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

    ，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毋庸記載事實。

貳、檢察官之上訴意旨

一、關於被害人謝瑞鈺部分

（一）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以右手『拳頭』『反握』本案

      彈簧刀方式，朝謝瑞鈺之頸部、頭部揮擊數次，造成謝瑞

      鈺受有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

      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較本案起訴書增加了「拳頭」2

      字，似認為被告攻擊謝瑞鈺時之持刀方式，係手握刀柄，

      刀尖朝上，刀刃在虎口之上方，以握著刀柄之「拳頭」揮

      擊謝瑞鈺，並非以刀尖朝謝瑞鈺揮擊，然原判決就被告殺

      害死者之方式認定為「以右手『正持』本案彈簧刀，往死者

      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就首揭持刀

      「正握」方式為相同之敘述，判決前後並不一致。蓋無論

      係持刀以刀尖自下方向前朝他人之臟器部位刺擊，或持刀

      以無刀刃之拳頭由上往下朝他人頸部、頭部揮擊，應均係

      以「正握」之方式持刀，然原審判決卻為不同握刀方式之

      記載，不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且無論是「正握」彈簧

      刀以刀尖朝他人臟器部位刺擊，或是「反握」彈簧刀以刀

      尖由上往下朝他人頸部、頭部揮擊，均有可能致生他人死

      亡之結果，對侵害他人法益所生之危險，並無二致。

（二）原判決認被告對謝瑞鈺部分僅能證明有傷害犯意，顯然認

      定被告自開始攻擊謝瑞鈺起，至攻擊死者結束止，其持刀

      方式均係前述「正握」，否則不會有「以握住彈簧刀之『

      拳頭』揮擊謝瑞鈺」之記載。然依原判決附表編號36所示

      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5秒至第46秒之畫

      面可知，被告於衝突之初以右手持彈簧刀將刀刃彈開時，

      確係以「正握」方式持刀欲攻擊，嗣謝瑞鈺逃至馬路上後

      ，依原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1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

      案時間第4分51秒至第4分52秒之畫面，被告右手疑似更換

      握刀方式，而同檔案時間第4分52秒至第4分53秒之畫面，

      被告在馬路上自後方朝謝瑞鈺之頸部由上往下揮擊時，因

      謝瑞鈺閃躲而未刺中，此時被告持刀之右手抬起時，虎口

      上方並無刀刃，而被告相同之動作之畫面，另以原審判決

      附表編號35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角度觀察，該

      檔案時間第4分53秒時，可見被告之刀尖朝下，刀刃在小

      指下方，此時持刀方式已改為「反握」，而原審判決附表

      編號35所示第1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53秒

      至第4分56秒之畫面，被告趁謝瑞鈺遭被告之其他同夥追

      打之過程中，疑似再以左手協助右手改變持刀之握法為「

      正握」，之後以刀刃朝謝瑞鈺之頭部揮擊，惟因謝瑞鈺向

      前竄逃並轉頭閃躲而未擊中，此亦可由原審判決附表編號

      35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59秒畫面

      可見被告所持刀刃係在虎口之上方，而被告之後仍持續朝

      後退之謝瑞鈺之頸部以刀刃揮擊，直至余奕杰介入將被告

      推倒，被告起身以手中「正握」之彈簧刀往余奕杰左側下

      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致余奕杰倒地而死亡

      。是依上述現場監視器影像之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趁謝瑞

      鈺遭其他同夥追打之際，隨時伺機改變持刀之握法，並以

      刀尖及刀刃朝謝瑞鈺頸部、頭部等致命部分揮擊，然原審

      判決卻認定被告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難

      認與客觀事證相符，而有認定事實不當之違誤。

（三）依現場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可知，被告於遭謝瑞鈺揮拳後

      ，即拿出隨身攜帶之彈簧刀並彈出刀刃，緊追謝瑞鈺並多

      次揮擊，倘被告本意係欲以「拳頭」揮擊，又何需拿出彈

      簧刀並彈出刀刃？況該刀之刀柄僅10公分，以正常成年男

      子之手掌握住，機乎可含蓋全部刀柄，被告不可能有空間

      可露出些許刀柄以敲擊謝瑞鈺，故被告實無將刀刃彈出後

      再手握刀柄並將刀刃朝向自己而以拳頭揮擊謝瑞鈺之必要

      。原審判決認被告僅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

      謝瑞鈺，難認與論理法則無違。再者，依勘驗結果可見被

      告先以右手揮擊謝瑞鈺頭部，經謝瑞鈺以右拳反擊一下後

      ，被告之2名友人隨即上前欲追打謝瑞鈺，謝瑞鈺見狀立

      即轉身往馬路竄逃，雖經他人拉扯仍極力往前掙脫、閃躲

      ，被告並無原審判決所述有任何在謝瑞鈺背對且「毫無防

      備」之情形下，持刀朝謝瑞鈺頭部攻擊之機會，反而依客

      觀事證足認被告在謝瑞鈺不斷逃脫、後退之際，仍持續持

      刀朝謝瑞鈺揮擊，且集中在頸部、頭部等致命部位，其主

      觀上有殺人故意甚明。原審判決先不當認被告僅以握住本

      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再以謝瑞鈺受傷狀況均

      為皮膚表淺傷勢，與「拳頭」揮擊可產生之傷害情狀一致

      等理由，認定被告攻擊謝瑞鈺係基於傷害意思，難認無認

      事用法之違誤。

二、關於被害人余奕杰部分

　　被告於假釋期間數度未報到，經地檢署第4次於112年10月3

    日告誡後，旋即於1個月後（即案發之112年11月19日）因誤

    認遭挑釁，在光天化日之下，於桃園中壢人來人往道路上，

    司法警察在場攔阻之中，執意持刀殺害素不相識之死者，犯

    罪後逃離現場又委請他人湮滅兇刀，且被告在原審否認犯行

    ，無視其行為已被監視器攝錄，避重就輕供稱拔刀自保、丟

    刀是為了投案等語，可見毫無反省，再社會化之期待可能性

    極低。另請考量被害人家屬在法庭上陳述之意見，於上訴後

    改判最為嚴厲之刑（死刑），以慰長靈。

參、被告之上訴意旨

　　關於傷害謝瑞鈺部分，被告及其辯護人表明並未上訴（本院

    卷第189頁）。關於殺害死者即被害人余奕杰部分，被告上

    訴主張原判決之事實認定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且違誤

    顯然影響科刑，應予撤銷：

一、原判決誤認被告對死者有殺人直接故意且殺意甚堅：

（一）被告固以扣案刀械朝死者身體正面刺擊進而導致其死亡，

      難辭殺人罪責，惟被告與死者無宿怨，案發當日因細故而

      由口角齟齬演變為肢體衝突，然此等刺激尚難想像被告因

      而產生「必」除死者而後快之堅定殺意，另觀被告最終係

      於未受有效阻擋，且死者亦無明顯出血等外在徵狀之情形

      下自行結束攻擊，過程中非係以擰轉刀械或刺入後繼續施

      力、壓迫刀械等更具危險性方式攻擊，可徵被告無「必」

      致死者於死之意，另若死者最終死亡係被告自始預期且積

      極促成之事，則被告自應知悉事態嚴重，焉可能在現場滯

      留達數分鐘而非立即逃離？被告所為雖應嚴加非難，然原

      審法院遽認被告基於堅定之直接殺意殺害死者，實有誤會

      。

（二）本案於原審雖有播放卷存監視影像，然係由公訴檢察官主

      導證據進行調查，筆錄記載也是將檢察官口白內容登打，

      並非由法院分段播放並予關係人及時表示意見，從筆錄僅

      可得知檢察官對該證據之主張與詮釋，無法發揮替代勘驗

      之證據方法效果，爰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影像【檔名：（自

      107）中山路、大同路_1_5（廣）全景（中山路、大同路_

      00000000000000】，證明被告於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

      自行結束攻擊並在現場滯留數分鐘，此與被告上訴主張係

      基於間接故意違犯本案具有關連性，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

      3條之2規定審查調查證據之必要性，且原判決認定之殺意

      堅定、有直接殺人故意等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有經驗上之

      扞格，構成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因事實錯誤

      而有撤銷第一審判決之情況。

二、原判決事實認定忽略死者將被告推倒後，尚有出拳試圖毆擊

    被告之舉：

　　本案經過係死者將被告推倒並出拳試圖毆擊被告，雖因員警

    攔阻而未確實打到被告，然死者當時確非僅如原判決所指，

    僅將被告撲倒在地而已（此部分經過可參檔名「00000000_0

    00000_0000_0000x0000x00」影片檔，檔案時間1分14秒至1

    分19秒處），原判決只認定被告遭死者推倒在地，與客觀事

    實不符，此項基礎事實之誤認，對被告之惡性造成過度負面

    評價，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事由（行為時所受刺激之量

    刑因子）未經審酌，難謂於量刑結果無影響。

三、原判決誤認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

　　原判決固指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或謂被告歷來供述

    均稱沒有要殺害死者，然「沒有要殺害者」、「沒有要致死

    者死亡之意思」等言論於法律上之詮釋，不必然等同否認殺

    人犯意，且被告於本案中原僅具有未必故意，難謂有直接、

    確定之殺人犯意，其心中確實並無致死者於死地之積極意欲

    ，觀諸本案偵審程序之所有詢（訊）問者，從無一人在被告

    稱其沒有殺害死者之意後，為其講解未必故意之概念，或確

    認其真實意思，則否能夠純以被告稱其沒有要殺害死者之意

    ，即謂其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並非無疑。原審法院僅以被告

    否認有殺人直接故意之供述内容，遽謂被告始終否認有殺人

    犯意，並為不利被告之認定，除與被告在本案中原僅具有未

    必故意之真實心理狀態牴觸外，並有證據理由矛盾、未善盡

    客觀性義務之違誤，此部分量刑事實之認定與評價，難謂於

    經驗與論理法則無違。

四、原審漏未進行量刑情狀鑑定之調查，即對被告科處無期徒刑

    ，就對被告重大利害關係事項有應調查未予調查之違法，且

    本案有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科刑情狀鑑定之必要：

　　依司法院訂定發布之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法

    院於必要時得囑託鑑定人、醫院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精

    神、心理鑑定或量刑社會調查報告，以增強法院對被告之認

    識而適切量刑。原審法院對被告科以無期徒刑，係以被告有

    永久與社會隔離之必要為其依據，卻未委請國內專業人員透

    過量刑情狀鑑定等方法對被告之性格、犯後態度、再犯風險

    等行為人事由進行平衡性調查，致國民法官法庭僅於該以被

    告犯罪史、假釋未報到史等單線性敘事之結構建構出之犯罪

    人形象呈現於法庭，國民法官法庭即無從透過「犯罪史」以

    外之角度認識被告，易對被告之人格形象趨於完全、負面之

    評價，或對被告之危險性與再犯之風險產生高估，而導出重

    刑結論，應認原審有漏未就對被告有重大利害關係之事項調

    查證據之違法，其所為量刑自失所附麗而不應維持，且本案

    確有由專業團隊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輔助法院形

    成適合量刑判斷之必要，核有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6款

    例外得調查之狀況，爰聲請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科刑情狀

    鑑定，並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

肆、原審之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不

    當或違法情事：

一、關於被告傷害謝瑞鈺部分

（一）原判決依憑國民法官法庭當庭勘驗案發地點多角度之監視器畫面以及卷內各項證據資料，敘明被告與謝瑞鈺最初發生口角地點為KTV大門口，斯時可見被告手持本案彈簧刀，然並未於謝瑞鈺背對且無防備之情形下即持刀朝其頭部攻擊，反而在馬路上才開始揮刀揮擊，且被告與謝瑞鈺之間距甚小，持該刀刺擊謝瑞鈺並非難事，被告卻以揮擊方式為之，考量揮擊與刺擊在於前者持刀揮舞意在使被害人受表淺傷勢、後者則係將刀具或銳利物朝人刺入造成穿刺傷，兩者下手強度不同，被告非以具高度可能致命之刺擊方式攻擊，而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此與謝瑞鈺受傷狀況為皮膚表淺傷勢之情狀一致，被告在追擊謝瑞鈺之30秒期間有數次近距離攻擊機會，惟仍以揮擊方式攻擊，即難認其行為係基於殺人故意，應係出於傷害犯意而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核原判決此部分犯罪事實之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二）檢察官雖主張原判決認被告基於傷害故意而以握住彈簧刀

      之拳頭揮擊謝瑞鈺，其事實認定與客觀事證不符，亦違反

      論理法則。然而：

　　⒈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

      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

      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

      決，國民法官法第91條、施行細則第300條分別定有明文

      ，已如前述。是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

      重國民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原審判決非

      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

      院不得予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

      。所謂「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

      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始足當之，施行

      細則第305條第2項亦有明文。至於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

      評價、適用法則之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不

      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施行細則第305條立法

      說明第2點意旨參照)。又所謂「原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

      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係指如無違背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即有作成與現存判決內容不同之蓋然性，亦

      即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與判決內容間有具體之因果關

      係，如只有影響判決之可能性，則不屬之（國民法官法施

      行細則第305條立法說明第3點意旨參照）。

　　⒉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而殺人

      決意乃行為人之主觀意念，此主觀決意，透過客觀行為外

      顯，應綜合行為人行為之動機、下手之輕重、次數、兇器

      種類、攻擊之部位，及被害人傷勢是否致命、傷勢多寡、

      嚴重程度如何等，就外在之一切證據詳查審認，為符合論

      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之論斷。

　　⒊依前開說明，本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第92條第1項但書

      等規定，就國民參與審判之上訴案件行使審查權限時，應

      尊重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客觀事證之事實認定，而本

      件經原審勘驗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認被告與被害人謝瑞

      鈺在一開始發生爭執之地點（KTV大門口），可見被告已

      手持本案彈簧刀，期間謝瑞鈺係背對被告而無防備能力，

      當時被告顯有持刀動手之機會，然其卻未為之，直到在馬

      路上，被告才開始拿刀攻擊謝瑞鈺、方式為持刀揮舞（並

      非致命性的將刀刺入)，且係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向謝瑞

      鈺揮擊，期間（30秒內）雙方有多次近距離接觸機會，被

      告猶以揮刀方式實施攻擊，並未直接持刀朝謝瑞鈺刺入，

      而被告上開行為造成謝瑞鈺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

      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有天晟醫院診

      斷證明書可參（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一第365頁），由

      謝瑞鈺之受傷狀況均為皮膚表淺傷勢以觀，更證被告確係

      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自難認其主觀上有致謝

      瑞鈺於死之殺人故意，原判決認被告基於傷害犯意而為上

      開犯行，其事實認定俱與卷證資料相合，亦無違反經驗法

      則與論理法則之處，自難認原審此部分論斷有檢察官上訴

      意旨所指之違誤。至檢察官上訴意旨稱被告在持刀攻擊謝

      瑞鈺期間任意改變持刀握法，縱令屬實，仍不妨礙被告出

      於傷害犯意而揮舞彈簧刀攻擊謝瑞鈺之事實認定，亦不足

      反推被告是基於殺人故意而為前開行為。

　　⒋基上，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指，無從使本院認原審依

      證據所為之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及妥當性，而檢察官對於

      監視器畫面之評價與原審法院有所不同，亦難遽認原判決

      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更無因此顯然影響於判決結果

      之情形，是以，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理由並無可採。

二、關於被告殺害死者余奕杰部分

（一）原判決已說明係依憑被告供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

      、當庭勘驗案發地點多角度之監視器畫面，認定被告持以

      刺擊死者胸部、腹部等身體脆弱要害部位之本案彈簧刀，

      為金屬材質製成，刀刃尖銳鋒利且帶有部分鋸齒狀（刀刃

      長約7公分、刀柄長10公分、全長約17公分），被告持該

      刀猛力刺擊死者之胸部及腹部各1次，原欲再刺擊第3次，

      惟於死者倒地而作罷，造成死者腹部傷口深度達皮下組織

      3公分，胸部傷勢部分因心臟左心室、心尖遭到本案彈簧

      刀刺進4.5公分之深度，因而使左側胸腔內大量出血（出

      血量約1,950毫升）當場死亡，依上述客觀事實，可見被

      告持刀刺擊死者，幾近將刀刃長7公分之彈簧刀完全刺入

      其腹部、左側胸部，並造成死者左心室、心尖處遭刺穿大

      量出血，堪認被告下手力道猛烈，而人體胸、腹部內有重

      要臟器，屬人體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刀猛力刺擊極易損

      及重要臟器，使臟器失去運作功能或因此失血過多而導致

      死亡結果，被告應當有所認識，佐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

      陳：看到死者倒地，不知道他是只有受傷還是怎樣，因為

      害怕就把彈簧刀丟掉等語，顯見主觀上對於自己刺擊死者

      力道之猛將致其死亡乙節了然於胸，再被告原欲施以第3

      次刺擊，因死者倒地而作罷，益徵被告殺意甚堅，再考量

      被告與死者之間關係、先前細故糾紛，認被告主觀上明知

      持本案彈簧刀朝死者胸部、腹部猛力刺擊將造成死亡結果

      ，仍持該刀猛力刺擊死者之胸部、腹部致其死亡，被告刺

      擊之行為與死者之死亡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認被告成

      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既遂罪。經本院審核後，認原

      審判決此部分所為之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

      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二）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並無堅定殺意、僅具殺人之未必故意

      （本院卷第52-54、157、200頁）。然而：

　　　被告與告訴人原本雖不相識，但於案發當天因細故糾紛而

      衝突，被告在誤認遭謝瑞鈺言語挑釁後，先持彈簧刀揮傷

      謝瑞鈺，因死者上前阻止被告並將被告推倒在地後，被告

      即持該彈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猛力刺擊各1下

      ，此情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徵諸被告供稱遭死者推倒後一

      時氣不過而犯案（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二》第29頁），

      堪認被告確實是在盛怒之下，持刀刃約7公分之彈簧刀直

      接向死者之胸、腹部要害猛力刺擊，而被告既知悉將刀刃

      用力刺入死者胸、腹部極易使重要臟器受損並因此失血過

      多致死，卻仍為上述刺擊行為，自堪信被告主觀上有殺害

      死者之直接故意，並不因雙方前無宿怨舊恨而影響被告有

      堅定殺意之認定，亦不因被告持刀刺入死者身體過程中未

      擰轉刀械而有異。至被告行兇後縱使短暫停留在現場，然

      被告供稱看到死者倒地後「腦袋一片空白」、「沒有什麼

      心情」（原審卷第413頁），其在案發後第一時間未能想

      到立即因應之措施進而採取行動，客觀上並非不能想見，

      自不能僅因被告並未立刻離開現場，即反推其下手當時不

      具殺人直接故意。從而，被告所執前詞均不足遽指原判決

      認定被告有殺人直接故意乙節，有何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

      法則之處。

（三）被告上訴意旨另以「被告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結束攻擊

      ，且在現場滯留數分鐘」之經過，未據原審勘驗調查呈現

      ，原審雖有播放影像，但勘驗非如一般案件中由法院指揮

      ，以分段播放影像、分段製作筆錄及予關係人及時表示意

      見之方式進行調查，由勘驗筆錄僅能得知檢察官對該證據

      之詮釋與主張，無法發揮勘驗效果（本院卷第157-158頁

      ）。惟查：

　　⒈按「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

      求表示意見。審判長認為適當者，亦得請當事人、辯護人

      或輔佐人表示意見」，國民法官法第77條定有明文，其立

      法理由謂「證據調查程序之進行方式，既改由檢、辯雙方

      自行出證，包含人證、書證、物證之調查均不再由審判長

      主導，則對於證據證明力之意見，亦應由當事人、辯護人

      或輔佐人自行決定是否個別或一併表示，而毋庸由審判長

      於個別證據提示完畢以後，再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1第

      1項規定逐一詢問當事人是否表示意見。因此，僅於調查

      證據完畢之最後階段，由審判長詢問有無意見，並賦予當

      事人、辯護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求表示意見之權

      利，應為已足，爰於本條明定之」。

　　⒉本件係由檢察官在第一審準備程序期間提出調查證據聲請

      書，聲請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與警員馮國軒身戴

      攝影機畫面（合計5段影像），經原審辯護人表示「沒有

      意見」後，原審合議庭認有調查必要而准予調查（原審卷

      第183、235、237、240頁）。嗣原審審判長在審理期日先

      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結果與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方

      法（原審卷第327、330頁），並於調查證據進行前，詢問

      「以下將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依照國民法官法第77條規定

      ，對於證據證明力的意見，原則上法院在個別證據調查完

      畢時，不再逐一詢問檢察官、辯護人意見，雙方可自行決

      定是否於此項證據調查時即表示意見，或者證據全部調查

      完畢後再一併表示」，經檢察官、辯護人一致回答「待全

      部調查完畢後一併表示意見」（原審卷第332頁）後，由

      檢察官開始就不爭執事項進行證據調查，審判長於上述部

      分調查完畢後，即向被告及原審辯護人詢問對證據證明力

      之意見，渠等皆稱「沒有意見」（原審卷第332-339頁）

      ，其後檢察官就爭執事項進行證據調查，並當庭勘驗前開

      5段攝錄影像畫面，於此部分證據調查完畢後，審判長詢

      問對前開證據證明力之意見，被告回答「沒有意見」，原

      審辯護人則稱「車子準備離開的畫面距離被害人有一點距

      離」、「在KTV門口與打鬥過程中被告有踉蹌情形，可證

      當時確有飲酒」（原審卷第339-343頁），可見被告與其

      原審辯護人均不爭執原審勘驗錄影畫面之經過，且上述調

      查證據程序經核並無任何違法或不當。

　　⒊本案為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對於證據調查係採當事人

      進行主義，而國民法官法第73條至第76條分別規定各種證

      據方法之調查方式，基於起訴狀一本（卷證不併送）及當

      事人進行主義之特性及理念，各該調查方式均由聲請方自

      主調查為原則，並依同法第78條規定，於調查完畢後應立

      即提出於法院，以完足調查程序，此與現行刑事訴訟法採

      行卷證併送，由法院提示卷證進行調查，明顯不同。依國

      民法官法審理之案件，其調查證據程序之進行方式既由檢

      辯雙方出證，對證據證明力之意見亦係由當事人、辯護人

      自主決定是否個別或一併表示，則被告及原審辯護人既已

      於原審審理期日明示要就各該證據一併表示意見，即不得

      謂原審前揭調查方式有何違誤可言。從而，被告上訴指摘

      原審之勘驗調查無法發揮證據方法效果，顯非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固以其遭死者出拳試圖攻擊，原審事實認定

      有誤（本院卷第61頁），惟查：

　　⒈本案被告持彈簧刀攻擊謝瑞鈺後，死者隨即上前阻止並將

      被告推倒在地，而被告知悉持利器刺擊他人胸部、腹部等

      處將危及他人之生命安全並造成死亡之嚴重後果，基於殺

      人故意以左手將死者之右手隔擋，隨即以右手正持本案彈

      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乙情，

      係檢察官與被告、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協商後之

      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232-233頁），且原審合議庭進行

      準備程序時，被告及原審辯護人均稱「（審判長問：對於

      不爭執事項有無補充或更正？）沒有意見」（原審卷第23

      3頁），其後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開審陳述時起稱「不爭

      執事項就如同檢察官所述，這是雙方整理出來，我們都沒

      有意見，主要是就論處罪名及如何科刑來辯論」，經原審

      審判長詢問「關於本案爭點之意見是否如準備程序所述」

      ，被告及辯護人亦回答「是」（原審卷第330頁），而被

      告在原審歷次程序中皆未提及死者有何出拳試圖攻擊之舉

      動，且就前開不爭執事項均未再行爭執。復參諸原審進行

      不爭執事項之調查證據程序時，原審檢察官就此提出「罪

      責證據調查資料」具體說明（原審卷第332-339頁及原審

      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一》），並經被告及原審辯護人就前開

      不爭執事項證據之證明力表示沒有意見（原審卷第339頁

      ），由此可見原審就上開不爭執事項業已經過合法調查。

　　⒉辯護人雖主張死者另有出拳試圖毆打被告之行為，原審認

      定與客觀事實不符。然觀諸被告於原審審理中稱「（問：

      跟死者扭打時你覺得他力道如何？）沒有發生扭打，是我

      被死者打倒在地，當下我不太確定他的力道多少」、「（

      問：你撐住死者左手的時候，他傳達給你的力道如何？）

      不是特別明顯，就跟一般差不多」、「（問：你當時沒有

      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受到死者威脅嗎？）沒有」等語（原審

      卷第412-413頁），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死者有何出拳試圖

      毆打自己之舉動，則辯護人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何況

      「死者將被告推倒在地後，被告隨即持彈簧刀猛力刺擊死

      者」之事實，既於原審列為不爭執事項，且經合法調查，

      而國民法官法就第二審程序係採事後審及限制續審制之精

      神，檢察官、被告及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就此事項均未曾再

      行爭執，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並以此為認定事實之基礎為本

      案判斷，本院認仍應維持原審所認定之不爭執事項，以體

      現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立法宗旨與價值，辯護人主張原審

      之事實認定有所忽略，指摘原判決誤認本件基礎事實，並

      非可採。

（五）關於被告聲請調查證據部分：

　　⒈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為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而得以

      實質參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俾得

      於審判期日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乃要求當

      事人及辯護人應慎選證據，且由第一審法院考量其待證事

      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認定之重要性，及該證據對待

      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等事項，於妥適調查其必要性後，

      決定是否准許調查，宜避免提出內容重複之累積證據，以

      證明特定事實等行為，否則就不具必要性之證據調查聲請

      ，應裁定予以駁回，國民法官法第45條第2款、第52條第4

      項、第54條第3項、第62條第6項後段及第7項，及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156條第3款暨第161條第2項、第3項第3款

      規定甚明。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有關國民參與審

      判案件經上訴於第二審法院之證據調查事項規定，當事人

      及辯護人原則上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且個案縱有如同法

      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或非因過失，

      未能於第一審聲請；或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等非屬該條項所稱新證據之事由，仍須具有

      調查之必要性時，始得准許為證據調查。而關於證據有無

      調查必要性之審查，第二審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關於

      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宗旨，妥適行使其審

      查權限之規定，參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之

      規定，宜考量調查當事人、辯護人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後，

      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除足認有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

      、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得

      准許調查者外，倘認為無證據調查之必要性而未予調查，

      即難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62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被告雖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影像【檔名：（自107）中山路、

      大同路_1_5（廣）全景（中山路、大同路_0000000000000

      0】，欲證明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結束攻擊，並在場滯

      留數分鐘，並非殺意堅定且無殺人之直接故意（本院卷第

      125、157頁）。然被告聲請勘驗之上述監視器影像，業經

      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提出聲請【「檢察官調查證據聲

      請書㈡」第3頁「二、爭執事實之罪責證據」之「㈠提示書

      證、物證部分」編號1（「聲請之證據名稱」欄第8點（原

      審卷第183、235頁）】，經原審合議庭認有調查必要而准

      予調查，並於原審審理期日進行證據調查程序（當庭勘驗

      ），業如前述，被告至第二審程序復就第一審法院調查完

      畢之證據聲請調查，因前開監視器影像並非至第二審始行

      出現，不屬於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所稱之新證據，依

      前開說明，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考量調

      查之必要性，併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

      ，是否足認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第306

      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

　　⒊茲審酌被告聲請調查之上開證據，業經原審檢察官提出勘驗之聲請，並於原審審理期日踐行合法之調查證據程序，屬第一審法院調查完畢之證據，而原判決綜合一切事證判斷之結果，認被告持彈簧刀刺擊余奕杰，主觀上具殺人之直接故意，其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已如前述，原審既已調查（勘驗）案發地點之監視器影像，堪認該等監視器畫面情況已完整揭露於國民法官法庭，經國民法官法庭以眼見耳聞之方式瞭解上開證據內容，據以形成心證，相關爭點亦藉此獲得釐清、確認，難認有何必要於第二審程序重複調查，況原審既無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即應認被告聲請調查該項證據並無必要，併此說明。

伍、原審之量刑並無裁量違法或失當

一、按國民參與審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

    認定或裁量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

    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蓋國民法官參與科刑評議，

    旨在使國民法官多元之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融入量刑，豐富

    量刑因子之思考，使量刑更加精緻化，並反應國民正當法律

    感情，是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

    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第二審法院

    對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除攸關刑罰效果之法律解釋暨適

    用有所違誤之量刑違法，或有足以影響科刑結果之重要情狀

    為第一審所疏漏、誤認或未及審酌等例外情形之量刑不當外

    ，始得予以撤銷，否則不宜由職業法官所組成之第二審，以

    自身之量刑替代第一審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所為判決之量刑

    ，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情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經核原審如下之科刑裁量及論斷，與卷內證據相符，其量刑

    已詳為斟酌與本案有關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為整

    體評價，復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任何明顯裁量逾越或濫

    用情形，無違法或不當可指，核屬妥適：

（一）原判決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如下：

　　⒈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之刺激、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

      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2人素不相識，因誤認謝瑞鈺言

      語挑釁即持刀傷害謝瑞鈺，另因余奕杰護友心切將被告推

      倒在地，即基於殺意持刀刺殺余奕杰。

　　⒉犯罪之手段：被告係以手握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數次

      ，攻擊時間約30秒，因余奕杰阻止而停止；被告以右手正

      握彈簧刀猛力刺擊余奕杰左側腹部、左側胸部各1下，攻

      擊時間為4秒，因余奕杰倒地而停止。

　　⒊犯罪所生損害：被告攻擊謝瑞鈺造成其受有臉部部位之表

      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

      ；被告攻擊余奕杰使其當場死亡，而死者當時26歲原預計

      在113年間結婚，卻於112年11月19日6時在未婚妻面前驟

      世，死者親友及其未婚妻均受有劇烈傷痛，且死者家屬請

      求對被告科處死刑。

　　⒋被告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品行：被告高中肄業，案發

      時28歲從事服務業，於本案前曾因販賣第三級毒品經本院

      判決處有期徒刑5年2月確定，於111年1月26日假釋出監（

      假釋期間至112年12月5日），本案是在假釋中犯罪，素行

      不佳。

　　⒌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刺擊死者致其倒地，即丟棄手中彈

      簧刀並緩步撿拾物品後步行至死者倒地位置旁之車輛，經

      其友人駕車離開現場，嗣後委請邱羽祥協助尋刀後丟棄，

      案發後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並辯以其僅基於傷害之意，無進

      一步與家屬和解之作為且未獲家屬原諒。

（二）原判決考量被告在前案販毒刑期假釋期間，不珍惜國家給

      予自新更生之機會，僅因他人一句不確定的挑釁言語恣意

      持刀傷害謝瑞鈺，更僅因余奕杰護友心切之舉止對其猛力

      刺殺，僅4秒之行兇過程即令剝奪死者之生命，破壞被害

      人家庭幸褔平靜生活，使死者成為其親友永遠無法抹滅之

      遺憾，被告完全無視他人生命，天理難容，有必要將其永

      久隔離於社會之外，故就其傷害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10月

      ；就殺人罪部分量處無期徒刑，應執行無期徒刑並褫奪公

      權終身。

三、被告上訴意旨固主張原審誤認其始終否認殺人犯行，此部分

    量刑事實認定與評價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然而，觀諸

    被告於警詢時稱「我拿出1把彈簧刀，朝我前方沒有經意劃

    約3至4下，就感覺好像不小心捅到人，當下以為捅到肚子，

    因為我是朝對方下半身揮舞，而且沒有要讓他死，也看到對

    方倒地，所以後續我沒有繼續攻擊」（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

    一第469頁）；於偵訊時稱「當時緊張加上有喝酒，就拿刀

    揮兩下要阻止對方攻擊，不小心刺到死者，死者倒地後我就

    離開」、「我沒有要致死者死亡之意思，只是想讓對方遠離

    我」（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一第482頁）；於原審準備程序

    中稱「余奕杰的部分我承認傷害致死，但我沒有殺人犯意」

    （原審卷第232頁）；於原審審理中稱「殺人部分我承認，

    因為造成這種結果」、「（審判長問：確定改為承認檢察官

    起訴的殺人罪嗎？）我真的打從內心沒有任何殺他的念頭」

    、「（依你陳述其實是否認的，答辯是否同準備程序所述？

    ）是」等語（原審卷第326頁），由被告歷次答辯內容，可

    見其明確否認有殺害死者之犯意，則原判決於量刑時審酌被

    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之犯後態度，經核與卷內事證相符

    ，並無量刑事實認定或評價錯誤情形，被告此部分上訴理由

    ，要無可採。

四、關於檢察官上訴主張應就被告犯殺人罪判處死刑部分

（一）按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上開規定所處罰之犯罪行為涉及故

      意殺人，亦即侵害生命權之犯罪。立法者就違反「禁止殺

      人」誡命之犯罪行為，選擇死刑為其最重本刑，其目的在

      使行為人就其故意侵害他人生命之犯罪行為，承擔相對應

      之罪責，並期發揮刑罰之嚇阻功能，以減少犯罪，維持社

      會秩序。此等功能亦為我國多數人民之法感情所支持，進

      而為有關機關據以為立法目的。就被宣告死刑之刑事被告

      而言，雖然死刑並無特別預防功能，然於我國歷史及社會

      脈絡下，得認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

      於目前仍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是上開規定有關以死刑

      為最重本刑之規定部分，其目的尚屬合憲。次就手段而言

      ，以死刑為制裁手段，其效果不僅會剝奪被告之生命，從

      而根本終結被告之生物及法律人格，更會進而剝奪被告之

      其他權利，且均無法回復，其所致不利益之範圍及程度極

      為鉅大。是得適用死刑予以制裁之犯罪，應僅限於最嚴重

      之犯罪類型，亦即其所侵害法益之類型及程度，依審判當

      時之我國社會通念，堪認與被告受剝奪之生命法益至少相

      當，例如侵害他人生命法益之殺人既遂罪，始足認屬最嚴

      重之犯罪類型。而使縱認為立法者得選擇以死刑制裁故意

      殺人既遂行為，然死刑終究為極刑，其適用範圍仍應限於

      特殊、例外之情形，而非一旦該當故意殺人罪，即得對之

      科處死刑。是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最重本刑，應僅得適用

      於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且其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

      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者。於此範圍內，上

      開規定所定死刑之制裁手段，始為達成公正應報及嚇阻侵

      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之目的所必要之手段【憲法法庭11

      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判決理由第68至70段參照】。

（二）次按此一犯罪情節最嚴重情形，除限定在基於直接故意、

      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以外，且仍須由法

      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

      、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

      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

      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

      ，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

      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

      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

      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

      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

      、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

      、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

      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

      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

      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

      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

      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

      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

      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

      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死刑之

      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

      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

      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

      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憲法法庭113年憲

      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77至81段參照】。

（三）經查：

　　⒈原審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期日之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稱

      「就本案具體刑度建議而言，殺害余奕杰部分，檢察官不

      會去否認被告作為人的價值，我不敢奢求國民法官選擇剝

      奪被告的生命」、「被告在服重罪期間假釋在外殺人…本

      案的手段以及其品行、犯後態度，無期徒刑的討論是無法

      避免的」、「光天化日之下被告在重要幹道上，於警察的

      阻擋下，持刀殺害余奕杰，守法觀念非常薄弱，對於法律

      敵對意識非常明顯，有鑑於此，請求國民法官法庭判處被

      告無期徒刑」（原審卷第425-426頁），可見檢察官於原

      審審理程序明確就被告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而原判決

      在量刑時既詳予說明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以及被告

      在短短4秒內以彈簧刀猛力刺擊余奕杰左下腹與左胸部各1

      刀，因而致其死亡，並考量被告曾有販毒前科經判刑執行

      、本案是在假釋期間再犯，堪認被告素行不佳、守法意識

      不足，並未把握國家賦予之機會，經本院審核後，認被告

      所為尚不該當於憲法法庭前開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

      」的例示判斷標準，亦無相當於該等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

      而足認本件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則原審未認定被告

      所犯殺人罪達於「情節最重大之罪行」程度，未就此部分

      適用死刑，僅對被告判處無期徒刑，經核並無違誤。

　　⒉檢察官上訴固主張應就被告所犯殺人罪判處死刑，但原判

      決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理由所指被告之前科素行、犯

      罪手段、犯後態度等節，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

      告所為量刑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

      結後，有產生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事由，而原判決所

      依憑之量刑基礎既未變更，所量處之宣告刑應予維持。至

      檢察官上訴書雖提及「考量家屬在法庭上陳述之意見，改

      判罪為嚴厲之刑（死刑）」，然本院審查原判決並無檢察

      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科刑違誤，也無明顯裁量逾越或濫用之

      情，自不能遽指原審之量刑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理由

      亦無足採，附此說明。

五、末被告上訴指摘原審漏未進行量刑情狀鑑定，並聲請囑託適

    宜機關對被告為前開鑑定（本院卷第55、119、156-157、頁

    ）。惟本案於第一審程序業經檢、辯雙方於科刑辯論階段充

    分攻擊防禦，有原審審理筆錄可憑（原審卷第418-430頁）

    ，而原審國民法官法庭斟酌全卷事證並充分評議後，認有必

    要將被告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外，就其所犯殺人罪判處無期徒

    刑，原審並非判處被告死刑卻未為充分之量刑資料蒐集與專

    家鑑定判斷，即難遽指有何漏未調查證據之違法。況本案經

    檢察官、被告上訴至本院後，檢察官固指稱應就此部分判處

    死刑，然檢察官所據上訴理由與第一審量刑辯論程序之檢察

    官論告內容無重大差異，檢察官於第二審程序亦未提出其他

    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相關證據，本院認原審對被告所犯殺人

    罪判處無期徒刑並無違誤，被告聲請對被告為量刑情狀鑑定

    並無必要，且原審未為此項量刑前之鑑定亦無程序違法可言

    ，併此說明。

陸、綜上所述，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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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瑋  







選任辯護人  李瑀律師

訴訟參與人  余遠明  （住所詳卷）

代  理  人  范振中律師          

            陳俐螢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63號、113年度偵字第54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91條定有明文。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條亦有明文，明示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結果。從而，第二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的立場，審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因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致生事實認定違誤，或量刑逾越合理公平之幅度而顯然不當等情事。是以，第二審若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係本於事後審制之精神，就原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記載事實欄之必要。而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被告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各處有期徒刑10月、無期徒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僅就原審判決適用之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毋庸記載事實。

貳、檢察官之上訴意旨

一、關於被害人謝瑞鈺部分

（一）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以右手『拳頭』『反握』本案彈簧刀方式，朝謝瑞鈺之頸部、頭部揮擊數次，造成謝瑞鈺受有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較本案起訴書增加了「拳頭」2字，似認為被告攻擊謝瑞鈺時之持刀方式，係手握刀柄，刀尖朝上，刀刃在虎口之上方，以握著刀柄之「拳頭」揮擊謝瑞鈺，並非以刀尖朝謝瑞鈺揮擊，然原判決就被告殺害死者之方式認定為「以右手『正持』本案彈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就首揭持刀「正握」方式為相同之敘述，判決前後並不一致。蓋無論係持刀以刀尖自下方向前朝他人之臟器部位刺擊，或持刀以無刀刃之拳頭由上往下朝他人頸部、頭部揮擊，應均係以「正握」之方式持刀，然原審判決卻為不同握刀方式之記載，不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且無論是「正握」彈簧刀以刀尖朝他人臟器部位刺擊，或是「反握」彈簧刀以刀尖由上往下朝他人頸部、頭部揮擊，均有可能致生他人死亡之結果，對侵害他人法益所生之危險，並無二致。

（二）原判決認被告對謝瑞鈺部分僅能證明有傷害犯意，顯然認定被告自開始攻擊謝瑞鈺起，至攻擊死者結束止，其持刀方式均係前述「正握」，否則不會有「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之記載。然依原判決附表編號36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5秒至第46秒之畫面可知，被告於衝突之初以右手持彈簧刀將刀刃彈開時，確係以「正握」方式持刀欲攻擊，嗣謝瑞鈺逃至馬路上後，依原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1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51秒至第4分52秒之畫面，被告右手疑似更換握刀方式，而同檔案時間第4分52秒至第4分53秒之畫面，被告在馬路上自後方朝謝瑞鈺之頸部由上往下揮擊時，因謝瑞鈺閃躲而未刺中，此時被告持刀之右手抬起時，虎口上方並無刀刃，而被告相同之動作之畫面，另以原審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角度觀察，該檔案時間第4分53秒時，可見被告之刀尖朝下，刀刃在小指下方，此時持刀方式已改為「反握」，而原審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1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53秒至第4分56秒之畫面，被告趁謝瑞鈺遭被告之其他同夥追打之過程中，疑似再以左手協助右手改變持刀之握法為「正握」，之後以刀刃朝謝瑞鈺之頭部揮擊，惟因謝瑞鈺向前竄逃並轉頭閃躲而未擊中，此亦可由原審判決附表編號35所示第2個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檔案時間第4分59秒畫面可見被告所持刀刃係在虎口之上方，而被告之後仍持續朝後退之謝瑞鈺之頸部以刀刃揮擊，直至余奕杰介入將被告推倒，被告起身以手中「正握」之彈簧刀往余奕杰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致余奕杰倒地而死亡。是依上述現場監視器影像之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趁謝瑞鈺遭其他同夥追打之際，隨時伺機改變持刀之握法，並以刀尖及刀刃朝謝瑞鈺頸部、頭部等致命部分揮擊，然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難認與客觀事證相符，而有認定事實不當之違誤。

（三）依現場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可知，被告於遭謝瑞鈺揮拳後，即拿出隨身攜帶之彈簧刀並彈出刀刃，緊追謝瑞鈺並多次揮擊，倘被告本意係欲以「拳頭」揮擊，又何需拿出彈簧刀並彈出刀刃？況該刀之刀柄僅10公分，以正常成年男子之手掌握住，機乎可含蓋全部刀柄，被告不可能有空間可露出些許刀柄以敲擊謝瑞鈺，故被告實無將刀刃彈出後再手握刀柄並將刀刃朝向自己而以拳頭揮擊謝瑞鈺之必要。原審判決認被告僅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難認與論理法則無違。再者，依勘驗結果可見被告先以右手揮擊謝瑞鈺頭部，經謝瑞鈺以右拳反擊一下後，被告之2名友人隨即上前欲追打謝瑞鈺，謝瑞鈺見狀立即轉身往馬路竄逃，雖經他人拉扯仍極力往前掙脫、閃躲，被告並無原審判決所述有任何在謝瑞鈺背對且「毫無防備」之情形下，持刀朝謝瑞鈺頭部攻擊之機會，反而依客觀事證足認被告在謝瑞鈺不斷逃脫、後退之際，仍持續持刀朝謝瑞鈺揮擊，且集中在頸部、頭部等致命部位，其主觀上有殺人故意甚明。原審判決先不當認被告僅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再以謝瑞鈺受傷狀況均為皮膚表淺傷勢，與「拳頭」揮擊可產生之傷害情狀一致等理由，認定被告攻擊謝瑞鈺係基於傷害意思，難認無認事用法之違誤。

二、關於被害人余奕杰部分

　　被告於假釋期間數度未報到，經地檢署第4次於112年10月3日告誡後，旋即於1個月後（即案發之112年11月19日）因誤認遭挑釁，在光天化日之下，於桃園中壢人來人往道路上，司法警察在場攔阻之中，執意持刀殺害素不相識之死者，犯罪後逃離現場又委請他人湮滅兇刀，且被告在原審否認犯行，無視其行為已被監視器攝錄，避重就輕供稱拔刀自保、丟刀是為了投案等語，可見毫無反省，再社會化之期待可能性極低。另請考量被害人家屬在法庭上陳述之意見，於上訴後改判最為嚴厲之刑（死刑），以慰長靈。

參、被告之上訴意旨

　　關於傷害謝瑞鈺部分，被告及其辯護人表明並未上訴（本院卷第189頁）。關於殺害死者即被害人余奕杰部分，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之事實認定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且違誤顯然影響科刑，應予撤銷：

一、原判決誤認被告對死者有殺人直接故意且殺意甚堅：

（一）被告固以扣案刀械朝死者身體正面刺擊進而導致其死亡，難辭殺人罪責，惟被告與死者無宿怨，案發當日因細故而由口角齟齬演變為肢體衝突，然此等刺激尚難想像被告因而產生「必」除死者而後快之堅定殺意，另觀被告最終係於未受有效阻擋，且死者亦無明顯出血等外在徵狀之情形下自行結束攻擊，過程中非係以擰轉刀械或刺入後繼續施力、壓迫刀械等更具危險性方式攻擊，可徵被告無「必」致死者於死之意，另若死者最終死亡係被告自始預期且積極促成之事，則被告自應知悉事態嚴重，焉可能在現場滯留達數分鐘而非立即逃離？被告所為雖應嚴加非難，然原審法院遽認被告基於堅定之直接殺意殺害死者，實有誤會。

（二）本案於原審雖有播放卷存監視影像，然係由公訴檢察官主導證據進行調查，筆錄記載也是將檢察官口白內容登打，並非由法院分段播放並予關係人及時表示意見，從筆錄僅可得知檢察官對該證據之主張與詮釋，無法發揮替代勘驗之證據方法效果，爰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影像【檔名：（自107）中山路、大同路_1_5（廣）全景（中山路、大同路_00000000000000】，證明被告於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自行結束攻擊並在現場滯留數分鐘，此與被告上訴主張係基於間接故意違犯本案具有關連性，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審查調查證據之必要性，且原判決認定之殺意堅定、有直接殺人故意等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有經驗上之扞格，構成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因事實錯誤而有撤銷第一審判決之情況。

二、原判決事實認定忽略死者將被告推倒後，尚有出拳試圖毆擊被告之舉：

　　本案經過係死者將被告推倒並出拳試圖毆擊被告，雖因員警攔阻而未確實打到被告，然死者當時確非僅如原判決所指，僅將被告撲倒在地而已（此部分經過可參檔名「00000000_000000_0000_0000x0000x00」影片檔，檔案時間1分14秒至1分19秒處），原判決只認定被告遭死者推倒在地，與客觀事實不符，此項基礎事實之誤認，對被告之惡性造成過度負面評價，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事由（行為時所受刺激之量刑因子）未經審酌，難謂於量刑結果無影響。

三、原判決誤認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

　　原判決固指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或謂被告歷來供述均稱沒有要殺害死者，然「沒有要殺害者」、「沒有要致死者死亡之意思」等言論於法律上之詮釋，不必然等同否認殺人犯意，且被告於本案中原僅具有未必故意，難謂有直接、確定之殺人犯意，其心中確實並無致死者於死地之積極意欲，觀諸本案偵審程序之所有詢（訊）問者，從無一人在被告稱其沒有殺害死者之意後，為其講解未必故意之概念，或確認其真實意思，則否能夠純以被告稱其沒有要殺害死者之意，即謂其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並非無疑。原審法院僅以被告否認有殺人直接故意之供述内容，遽謂被告始終否認有殺人犯意，並為不利被告之認定，除與被告在本案中原僅具有未必故意之真實心理狀態牴觸外，並有證據理由矛盾、未善盡客觀性義務之違誤，此部分量刑事實之認定與評價，難謂於經驗與論理法則無違。

四、原審漏未進行量刑情狀鑑定之調查，即對被告科處無期徒刑，就對被告重大利害關係事項有應調查未予調查之違法，且本案有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科刑情狀鑑定之必要：

　　依司法院訂定發布之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法院於必要時得囑託鑑定人、醫院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精神、心理鑑定或量刑社會調查報告，以增強法院對被告之認識而適切量刑。原審法院對被告科以無期徒刑，係以被告有永久與社會隔離之必要為其依據，卻未委請國內專業人員透過量刑情狀鑑定等方法對被告之性格、犯後態度、再犯風險等行為人事由進行平衡性調查，致國民法官法庭僅於該以被告犯罪史、假釋未報到史等單線性敘事之結構建構出之犯罪人形象呈現於法庭，國民法官法庭即無從透過「犯罪史」以外之角度認識被告，易對被告之人格形象趨於完全、負面之評價，或對被告之危險性與再犯之風險產生高估，而導出重刑結論，應認原審有漏未就對被告有重大利害關係之事項調查證據之違法，其所為量刑自失所附麗而不應維持，且本案確有由專業團隊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輔助法院形成適合量刑判斷之必要，核有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6款例外得調查之狀況，爰聲請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科刑情狀鑑定，並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

肆、原審之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不當或違法情事：

一、關於被告傷害謝瑞鈺部分

（一）原判決依憑國民法官法庭當庭勘驗案發地點多角度之監視器畫面以及卷內各項證據資料，敘明被告與謝瑞鈺最初發生口角地點為KTV大門口，斯時可見被告手持本案彈簧刀，然並未於謝瑞鈺背對且無防備之情形下即持刀朝其頭部攻擊，反而在馬路上才開始揮刀揮擊，且被告與謝瑞鈺之間距甚小，持該刀刺擊謝瑞鈺並非難事，被告卻以揮擊方式為之，考量揮擊與刺擊在於前者持刀揮舞意在使被害人受表淺傷勢、後者則係將刀具或銳利物朝人刺入造成穿刺傷，兩者下手強度不同，被告非以具高度可能致命之刺擊方式攻擊，而係以握住本案彈簧刀之拳頭揮擊，此與謝瑞鈺受傷狀況為皮膚表淺傷勢之情狀一致，被告在追擊謝瑞鈺之30秒期間有數次近距離攻擊機會，惟仍以揮擊方式攻擊，即難認其行為係基於殺人故意，應係出於傷害犯意而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核原判決此部分犯罪事實之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二）檢察官雖主張原判決認被告基於傷害故意而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其事實認定與客觀事證不符，亦違反論理法則。然而：

　　⒈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國民法官法第91條、施行細則第300條分別定有明文，已如前述。是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始足當之，施行細則第305條第2項亦有明文。至於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適用法則之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不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施行細則第305條立法說明第2點意旨參照)。又所謂「原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係指如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有作成與現存判決內容不同之蓋然性，亦即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與判決內容間有具體之因果關係，如只有影響判決之可能性，則不屬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立法說明第3點意旨參照）。

　　⒉按殺人與傷害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而殺人決意乃行為人之主觀意念，此主觀決意，透過客觀行為外顯，應綜合行為人行為之動機、下手之輕重、次數、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及被害人傷勢是否致命、傷勢多寡、嚴重程度如何等，就外在之一切證據詳查審認，為符合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之論斷。

　　⒊依前開說明，本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第92條第1項但書等規定，就國民參與審判之上訴案件行使審查權限時，應尊重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客觀事證之事實認定，而本件經原審勘驗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認被告與被害人謝瑞鈺在一開始發生爭執之地點（KTV大門口），可見被告已手持本案彈簧刀，期間謝瑞鈺係背對被告而無防備能力，當時被告顯有持刀動手之機會，然其卻未為之，直到在馬路上，被告才開始拿刀攻擊謝瑞鈺、方式為持刀揮舞（並非致命性的將刀刺入)，且係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向謝瑞鈺揮擊，期間（30秒內）雙方有多次近距離接觸機會，被告猶以揮刀方式實施攻擊，並未直接持刀朝謝瑞鈺刺入，而被告上開行為造成謝瑞鈺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有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一第365頁），由謝瑞鈺之受傷狀況均為皮膚表淺傷勢以觀，更證被告確係以握住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自難認其主觀上有致謝瑞鈺於死之殺人故意，原判決認被告基於傷害犯意而為上開犯行，其事實認定俱與卷證資料相合，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處，自難認原審此部分論斷有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違誤。至檢察官上訴意旨稱被告在持刀攻擊謝瑞鈺期間任意改變持刀握法，縱令屬實，仍不妨礙被告出於傷害犯意而揮舞彈簧刀攻擊謝瑞鈺之事實認定，亦不足反推被告是基於殺人故意而為前開行為。

　　⒋基上，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指，無從使本院認原審依證據所為之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及妥當性，而檢察官對於監視器畫面之評價與原審法院有所不同，亦難遽認原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更無因此顯然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情形，是以，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理由並無可採。

二、關於被告殺害死者余奕杰部分

（一）原判決已說明係依憑被告供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當庭勘驗案發地點多角度之監視器畫面，認定被告持以刺擊死者胸部、腹部等身體脆弱要害部位之本案彈簧刀，為金屬材質製成，刀刃尖銳鋒利且帶有部分鋸齒狀（刀刃長約7公分、刀柄長10公分、全長約17公分），被告持該刀猛力刺擊死者之胸部及腹部各1次，原欲再刺擊第3次，惟於死者倒地而作罷，造成死者腹部傷口深度達皮下組織3公分，胸部傷勢部分因心臟左心室、心尖遭到本案彈簧刀刺進4.5公分之深度，因而使左側胸腔內大量出血（出血量約1,950毫升）當場死亡，依上述客觀事實，可見被告持刀刺擊死者，幾近將刀刃長7公分之彈簧刀完全刺入其腹部、左側胸部，並造成死者左心室、心尖處遭刺穿大量出血，堪認被告下手力道猛烈，而人體胸、腹部內有重要臟器，屬人體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刀猛力刺擊極易損及重要臟器，使臟器失去運作功能或因此失血過多而導致死亡結果，被告應當有所認識，佐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看到死者倒地，不知道他是只有受傷還是怎樣，因為害怕就把彈簧刀丟掉等語，顯見主觀上對於自己刺擊死者力道之猛將致其死亡乙節了然於胸，再被告原欲施以第3次刺擊，因死者倒地而作罷，益徵被告殺意甚堅，再考量被告與死者之間關係、先前細故糾紛，認被告主觀上明知持本案彈簧刀朝死者胸部、腹部猛力刺擊將造成死亡結果，仍持該刀猛力刺擊死者之胸部、腹部致其死亡，被告刺擊之行為與死者之死亡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認被告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既遂罪。經本院審核後，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之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二）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並無堅定殺意、僅具殺人之未必故意（本院卷第52-54、157、200頁）。然而：

　　　被告與告訴人原本雖不相識，但於案發當天因細故糾紛而衝突，被告在誤認遭謝瑞鈺言語挑釁後，先持彈簧刀揮傷謝瑞鈺，因死者上前阻止被告並將被告推倒在地後，被告即持該彈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猛力刺擊各1下，此情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徵諸被告供稱遭死者推倒後一時氣不過而犯案（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二》第29頁），堪認被告確實是在盛怒之下，持刀刃約7公分之彈簧刀直接向死者之胸、腹部要害猛力刺擊，而被告既知悉將刀刃用力刺入死者胸、腹部極易使重要臟器受損並因此失血過多致死，卻仍為上述刺擊行為，自堪信被告主觀上有殺害死者之直接故意，並不因雙方前無宿怨舊恨而影響被告有堅定殺意之認定，亦不因被告持刀刺入死者身體過程中未擰轉刀械而有異。至被告行兇後縱使短暫停留在現場，然被告供稱看到死者倒地後「腦袋一片空白」、「沒有什麼心情」（原審卷第413頁），其在案發後第一時間未能想到立即因應之措施進而採取行動，客觀上並非不能想見，自不能僅因被告並未立刻離開現場，即反推其下手當時不具殺人直接故意。從而，被告所執前詞均不足遽指原判決認定被告有殺人直接故意乙節，有何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之處。

（三）被告上訴意旨另以「被告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結束攻擊，且在現場滯留數分鐘」之經過，未據原審勘驗調查呈現，原審雖有播放影像，但勘驗非如一般案件中由法院指揮，以分段播放影像、分段製作筆錄及予關係人及時表示意見之方式進行調查，由勘驗筆錄僅能得知檢察官對該證據之詮釋與主張，無法發揮勘驗效果（本院卷第157-158頁）。惟查：

　　⒈按「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求表示意見。審判長認為適當者，亦得請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表示意見」，國民法官法第77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證據調查程序之進行方式，既改由檢、辯雙方自行出證，包含人證、書證、物證之調查均不再由審判長主導，則對於證據證明力之意見，亦應由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自行決定是否個別或一併表示，而毋庸由審判長於個別證據提示完畢以後，再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1第1項規定逐一詢問當事人是否表示意見。因此，僅於調查證據完畢之最後階段，由審判長詢問有無意見，並賦予當事人、辯護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求表示意見之權利，應為已足，爰於本條明定之」。

　　⒉本件係由檢察官在第一審準備程序期間提出調查證據聲請書，聲請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與警員馮國軒身戴攝影機畫面（合計5段影像），經原審辯護人表示「沒有意見」後，原審合議庭認有調查必要而准予調查（原審卷第183、235、237、240頁）。嗣原審審判長在審理期日先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結果與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方法（原審卷第327、330頁），並於調查證據進行前，詢問「以下將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依照國民法官法第77條規定，對於證據證明力的意見，原則上法院在個別證據調查完畢時，不再逐一詢問檢察官、辯護人意見，雙方可自行決定是否於此項證據調查時即表示意見，或者證據全部調查完畢後再一併表示」，經檢察官、辯護人一致回答「待全部調查完畢後一併表示意見」（原審卷第332頁）後，由檢察官開始就不爭執事項進行證據調查，審判長於上述部分調查完畢後，即向被告及原審辯護人詢問對證據證明力之意見，渠等皆稱「沒有意見」（原審卷第332-339頁），其後檢察官就爭執事項進行證據調查，並當庭勘驗前開5段攝錄影像畫面，於此部分證據調查完畢後，審判長詢問對前開證據證明力之意見，被告回答「沒有意見」，原審辯護人則稱「車子準備離開的畫面距離被害人有一點距離」、「在KTV門口與打鬥過程中被告有踉蹌情形，可證當時確有飲酒」（原審卷第339-343頁），可見被告與其原審辯護人均不爭執原審勘驗錄影畫面之經過，且上述調查證據程序經核並無任何違法或不當。

　　⒊本案為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對於證據調查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而國民法官法第73條至第76條分別規定各種證據方法之調查方式，基於起訴狀一本（卷證不併送）及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特性及理念，各該調查方式均由聲請方自主調查為原則，並依同法第78條規定，於調查完畢後應立即提出於法院，以完足調查程序，此與現行刑事訴訟法採行卷證併送，由法院提示卷證進行調查，明顯不同。依國民法官法審理之案件，其調查證據程序之進行方式既由檢辯雙方出證，對證據證明力之意見亦係由當事人、辯護人自主決定是否個別或一併表示，則被告及原審辯護人既已於原審審理期日明示要就各該證據一併表示意見，即不得謂原審前揭調查方式有何違誤可言。從而，被告上訴指摘原審之勘驗調查無法發揮證據方法效果，顯非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固以其遭死者出拳試圖攻擊，原審事實認定有誤（本院卷第61頁），惟查：

　　⒈本案被告持彈簧刀攻擊謝瑞鈺後，死者隨即上前阻止並將被告推倒在地，而被告知悉持利器刺擊他人胸部、腹部等處將危及他人之生命安全並造成死亡之嚴重後果，基於殺人故意以左手將死者之右手隔擋，隨即以右手正持本案彈簧刀往死者左側下腹、左側胸部各別猛力刺擊1下乙情，係檢察官與被告、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協商後之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232-233頁），且原審合議庭進行準備程序時，被告及原審辯護人均稱「（審判長問：對於不爭執事項有無補充或更正？）沒有意見」（原審卷第233頁），其後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開審陳述時起稱「不爭執事項就如同檢察官所述，這是雙方整理出來，我們都沒有意見，主要是就論處罪名及如何科刑來辯論」，經原審審判長詢問「關於本案爭點之意見是否如準備程序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亦回答「是」（原審卷第330頁），而被告在原審歷次程序中皆未提及死者有何出拳試圖攻擊之舉動，且就前開不爭執事項均未再行爭執。復參諸原審進行不爭執事項之調查證據程序時，原審檢察官就此提出「罪責證據調查資料」具體說明（原審卷第332-339頁及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卷一》），並經被告及原審辯護人就前開不爭執事項證據之證明力表示沒有意見（原審卷第339頁），由此可見原審就上開不爭執事項業已經過合法調查。

　　⒉辯護人雖主張死者另有出拳試圖毆打被告之行為，原審認定與客觀事實不符。然觀諸被告於原審審理中稱「（問：跟死者扭打時你覺得他力道如何？）沒有發生扭打，是我被死者打倒在地，當下我不太確定他的力道多少」、「（問：你撐住死者左手的時候，他傳達給你的力道如何？）不是特別明顯，就跟一般差不多」、「（問：你當時沒有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受到死者威脅嗎？）沒有」等語（原審卷第412-413頁），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死者有何出拳試圖毆打自己之舉動，則辯護人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何況「死者將被告推倒在地後，被告隨即持彈簧刀猛力刺擊死者」之事實，既於原審列為不爭執事項，且經合法調查，而國民法官法就第二審程序係採事後審及限制續審制之精神，檢察官、被告及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就此事項均未曾再行爭執，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並以此為認定事實之基礎為本案判斷，本院認仍應維持原審所認定之不爭執事項，以體現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立法宗旨與價值，辯護人主張原審之事實認定有所忽略，指摘原判決誤認本件基礎事實，並非可採。

（五）關於被告聲請調查證據部分：

　　⒈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為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而得以實質參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俾得於審判期日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乃要求當事人及辯護人應慎選證據，且由第一審法院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認定之重要性，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等事項，於妥適調查其必要性後，決定是否准許調查，宜避免提出內容重複之累積證據，以證明特定事實等行為，否則就不具必要性之證據調查聲請，應裁定予以駁回，國民法官法第45條第2款、第52條第4項、第54條第3項、第62條第6項後段及第7項，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6條第3款暨第161條第2項、第3項第3款規定甚明。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有關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經上訴於第二審法院之證據調查事項規定，當事人及辯護人原則上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且個案縱有如同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或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或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等非屬該條項所稱新證據之事由，仍須具有調查之必要性時，始得准許為證據調查。而關於證據有無調查必要性之審查，第二審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關於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之規定，參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之規定，宜考量調查當事人、辯護人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除足認有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得准許調查者外，倘認為無證據調查之必要性而未予調查，即難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影像【檔名：（自107）中山路、大同路_1_5（廣）全景（中山路、大同路_00000000000000】，欲證明行兇時未受有效阻擋即結束攻擊，並在場滯留數分鐘，並非殺意堅定且無殺人之直接故意（本院卷第125、157頁）。然被告聲請勘驗之上述監視器影像，業經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提出聲請【「檢察官調查證據聲請書㈡」第3頁「二、爭執事實之罪責證據」之「㈠提示書證、物證部分」編號1（「聲請之證據名稱」欄第8點（原審卷第183、235頁）】，經原審合議庭認有調查必要而准予調查，並於原審審理期日進行證據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業如前述，被告至第二審程序復就第一審法院調查完畢之證據聲請調查，因前開監視器影像並非至第二審始行出現，不屬於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所稱之新證據，依前開說明，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考量調查之必要性，併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

　　⒊茲審酌被告聲請調查之上開證據，業經原審檢察官提出勘驗之聲請，並於原審審理期日踐行合法之調查證據程序，屬第一審法院調查完畢之證據，而原判決綜合一切事證判斷之結果，認被告持彈簧刀刺擊余奕杰，主觀上具殺人之直接故意，其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已如前述，原審既已調查（勘驗）案發地點之監視器影像，堪認該等監視器畫面情況已完整揭露於國民法官法庭，經國民法官法庭以眼見耳聞之方式瞭解上開證據內容，據以形成心證，相關爭點亦藉此獲得釐清、確認，難認有何必要於第二審程序重複調查，況原審既無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即應認被告聲請調查該項證據並無必要，併此說明。

伍、原審之量刑並無裁量違法或失當

一、按國民參與審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蓋國民法官參與科刑評議，旨在使國民法官多元之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融入量刑，豐富量刑因子之思考，使量刑更加精緻化，並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是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第二審法院對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除攸關刑罰效果之法律解釋暨適用有所違誤之量刑違法，或有足以影響科刑結果之重要情狀為第一審所疏漏、誤認或未及審酌等例外情形之量刑不當外，始得予以撤銷，否則不宜由職業法官所組成之第二審，以自身之量刑替代第一審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所為判決之量刑，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經核原審如下之科刑裁量及論斷，與卷內證據相符，其量刑已詳為斟酌與本案有關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為整體評價，復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任何明顯裁量逾越或濫用情形，無違法或不當可指，核屬妥適：

（一）原判決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如下：

　　⒈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之刺激、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2人素不相識，因誤認謝瑞鈺言語挑釁即持刀傷害謝瑞鈺，另因余奕杰護友心切將被告推倒在地，即基於殺意持刀刺殺余奕杰。

　　⒉犯罪之手段：被告係以手握彈簧刀之拳頭揮擊謝瑞鈺數次，攻擊時間約30秒，因余奕杰阻止而停止；被告以右手正握彈簧刀猛力刺擊余奕杰左側腹部、左側胸部各1下，攻擊時間為4秒，因余奕杰倒地而停止。

　　⒊犯罪所生損害：被告攻擊謝瑞鈺造成其受有臉部部位之表淺損傷2處各5公分、右側後胸壁表淺性損傷5公分之傷害；被告攻擊余奕杰使其當場死亡，而死者當時26歲原預計在113年間結婚，卻於112年11月19日6時在未婚妻面前驟世，死者親友及其未婚妻均受有劇烈傷痛，且死者家屬請求對被告科處死刑。

　　⒋被告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品行：被告高中肄業，案發時28歲從事服務業，於本案前曾因販賣第三級毒品經本院判決處有期徒刑5年2月確定，於111年1月26日假釋出監（假釋期間至112年12月5日），本案是在假釋中犯罪，素行不佳。

　　⒌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刺擊死者致其倒地，即丟棄手中彈簧刀並緩步撿拾物品後步行至死者倒地位置旁之車輛，經其友人駕車離開現場，嗣後委請邱羽祥協助尋刀後丟棄，案發後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並辯以其僅基於傷害之意，無進一步與家屬和解之作為且未獲家屬原諒。

（二）原判決考量被告在前案販毒刑期假釋期間，不珍惜國家給予自新更生之機會，僅因他人一句不確定的挑釁言語恣意持刀傷害謝瑞鈺，更僅因余奕杰護友心切之舉止對其猛力刺殺，僅4秒之行兇過程即令剝奪死者之生命，破壞被害人家庭幸褔平靜生活，使死者成為其親友永遠無法抹滅之遺憾，被告完全無視他人生命，天理難容，有必要將其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外，故就其傷害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10月；就殺人罪部分量處無期徒刑，應執行無期徒刑並褫奪公權終身。

三、被告上訴意旨固主張原審誤認其始終否認殺人犯行，此部分量刑事實認定與評價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然而，觀諸被告於警詢時稱「我拿出1把彈簧刀，朝我前方沒有經意劃約3至4下，就感覺好像不小心捅到人，當下以為捅到肚子，因為我是朝對方下半身揮舞，而且沒有要讓他死，也看到對方倒地，所以後續我沒有繼續攻擊」（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一第469頁）；於偵訊時稱「當時緊張加上有喝酒，就拿刀揮兩下要阻止對方攻擊，不小心刺到死者，死者倒地後我就離開」、「我沒有要致死者死亡之意思，只是想讓對方遠離我」（原審審理期日資料卷一第482頁）；於原審準備程序中稱「余奕杰的部分我承認傷害致死，但我沒有殺人犯意」（原審卷第232頁）；於原審審理中稱「殺人部分我承認，因為造成這種結果」、「（審判長問：確定改為承認檢察官起訴的殺人罪嗎？）我真的打從內心沒有任何殺他的念頭」、「（依你陳述其實是否認的，答辯是否同準備程序所述？）是」等語（原審卷第326頁），由被告歷次答辯內容，可見其明確否認有殺害死者之犯意，則原判決於量刑時審酌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之犯後態度，經核與卷內事證相符，並無量刑事實認定或評價錯誤情形，被告此部分上訴理由，要無可採。

四、關於檢察官上訴主張應就被告犯殺人罪判處死刑部分

（一）按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上開規定所處罰之犯罪行為涉及故意殺人，亦即侵害生命權之犯罪。立法者就違反「禁止殺人」誡命之犯罪行為，選擇死刑為其最重本刑，其目的在使行為人就其故意侵害他人生命之犯罪行為，承擔相對應之罪責，並期發揮刑罰之嚇阻功能，以減少犯罪，維持社會秩序。此等功能亦為我國多數人民之法感情所支持，進而為有關機關據以為立法目的。就被宣告死刑之刑事被告而言，雖然死刑並無特別預防功能，然於我國歷史及社會脈絡下，得認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於目前仍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是上開規定有關以死刑為最重本刑之規定部分，其目的尚屬合憲。次就手段而言，以死刑為制裁手段，其效果不僅會剝奪被告之生命，從而根本終結被告之生物及法律人格，更會進而剝奪被告之其他權利，且均無法回復，其所致不利益之範圍及程度極為鉅大。是得適用死刑予以制裁之犯罪，應僅限於最嚴重之犯罪類型，亦即其所侵害法益之類型及程度，依審判當時之我國社會通念，堪認與被告受剝奪之生命法益至少相當，例如侵害他人生命法益之殺人既遂罪，始足認屬最嚴重之犯罪類型。而使縱認為立法者得選擇以死刑制裁故意殺人既遂行為，然死刑終究為極刑，其適用範圍仍應限於特殊、例外之情形，而非一旦該當故意殺人罪，即得對之科處死刑。是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最重本刑，應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且其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者。於此範圍內，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制裁手段，始為達成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之目的所必要之手段【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判決理由第68至70段參照】。

（二）次按此一犯罪情節最嚴重情形，除限定在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以外，且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77至81段參照】。

（三）經查：

　　⒈原審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期日之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稱「就本案具體刑度建議而言，殺害余奕杰部分，檢察官不會去否認被告作為人的價值，我不敢奢求國民法官選擇剝奪被告的生命」、「被告在服重罪期間假釋在外殺人…本案的手段以及其品行、犯後態度，無期徒刑的討論是無法避免的」、「光天化日之下被告在重要幹道上，於警察的阻擋下，持刀殺害余奕杰，守法觀念非常薄弱，對於法律敵對意識非常明顯，有鑑於此，請求國民法官法庭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原審卷第425-426頁），可見檢察官於原審審理程序明確就被告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而原判決在量刑時既詳予說明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以及被告在短短4秒內以彈簧刀猛力刺擊余奕杰左下腹與左胸部各1刀，因而致其死亡，並考量被告曾有販毒前科經判刑執行、本案是在假釋期間再犯，堪認被告素行不佳、守法意識不足，並未把握國家賦予之機會，經本院審核後，認被告所為尚不該當於憲法法庭前開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的例示判斷標準，亦無相當於該等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而足認本件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則原審未認定被告所犯殺人罪達於「情節最重大之罪行」程度，未就此部分適用死刑，僅對被告判處無期徒刑，經核並無違誤。

　　⒉檢察官上訴固主張應就被告所犯殺人罪判處死刑，但原判決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理由所指被告之前科素行、犯罪手段、犯後態度等節，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量刑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有產生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事由，而原判決所依憑之量刑基礎既未變更，所量處之宣告刑應予維持。至檢察官上訴書雖提及「考量家屬在法庭上陳述之意見，改判罪為嚴厲之刑（死刑）」，然本院審查原判決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科刑違誤，也無明顯裁量逾越或濫用之情，自不能遽指原審之量刑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理由亦無足採，附此說明。

五、末被告上訴指摘原審漏未進行量刑情狀鑑定，並聲請囑託適宜機關對被告為前開鑑定（本院卷第55、119、156-157、頁）。惟本案於第一審程序業經檢、辯雙方於科刑辯論階段充分攻擊防禦，有原審審理筆錄可憑（原審卷第418-430頁），而原審國民法官法庭斟酌全卷事證並充分評議後，認有必要將被告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外，就其所犯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原審並非判處被告死刑卻未為充分之量刑資料蒐集與專家鑑定判斷，即難遽指有何漏未調查證據之違法。況本案經檢察官、被告上訴至本院後，檢察官固指稱應就此部分判處死刑，然檢察官所據上訴理由與第一審量刑辯論程序之檢察官論告內容無重大差異，檢察官於第二審程序亦未提出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相關證據，本院認原審對被告所犯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並無違誤，被告聲請對被告為量刑情狀鑑定並無必要，且原審未為此項量刑前之鑑定亦無程序違法可言，併此說明。

陸、綜上所述，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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